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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序 Preface

臺灣在高齡及少子化的衝擊下，人口持續呈現負成長，嚴峻的現實考驗對於國家

未來發展是一大隱憂。國家鼓勵生育，為了讓每個想要擁有孩子的人都有機會一圓求

子夢，擴大不孕症治療補助方案實施 2 年半，截至 113 年 1 月底，受補助夫妻成功產

下 1 萬 6 千多名嬰兒，得來不易的新生命更顯得彌足珍貴。維護孕產兒安全是國家持

續努力的目標，需要大家共同落實安心生產，營造良好的生長環境，肩負起孕育下一

代的重要任務。

「生產事故救濟條例」自 105 年 6 月開始施行至今，共受理 2,214 件申請案件，

核予救濟 2,048 件，審定救濟金額約新臺幣 12 億 8,780 萬元，達 9 成救濟通過率；

透過保障婦女生產風險的救濟制度讓事故家庭獲得即時援助，醫療機構主動提供關懷

與協助，減少醫療爭議衝突，促進醫病關係和諧，為「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

（以下簡稱醫預法）樹立良好的成效典範。醫預法於 113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以生

產事故救濟條例為基礎，延續其重要精神，秉持「即時關懷」、「調解先行」、「事

故預防」等三大原則，期望能建立妥速醫療爭議處理機制，建構重視病人安全文化，

以提升醫療品質。

本部追隨國際腳步，延續世界衛生組織持續關注孕產婦及嬰幼兒安全，發展組

合式照護模式，從不同孕期及分娩階段，提供具體的風險評估策略，及早辨識並採取

必要措施以減少事故發生；持續強化醫療人員專業知能及技巧，在不責難文化之下，

藉由實際案例之深入探討，彼此學習共同成長。在醫預法上路之際，導入第三方中立

專業立場，協助爭議調解過程拉近醫病認知差距，持續關懷陪伴建立信任關係，達到

醫病和諧。建構安全完善的周產期網絡是我們的責任，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營造安心生

產、健全成長的環境，為國家建立堅若磐石的基礎，迎向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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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事故救濟條例》施行除了提供事故家庭及時經濟救助，亦從發生事故案例

中不斷學習，推動孕產婦產檢及安心生產等政策，在預防除錯的機制強化機構風險管

控評估；依據調查顯示，七成民眾認為醫療機構提供之關懷服務，對於改善醫病關係

是有幫助的，本部持續提供相關溝通關懷課程，促進關懷醫病雙方進行良好溝通，緩

解彼此緊張關係創造醫病互信的醫療環境。

本年報係依據《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第 23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經辦之生產事故

救濟事件，應進行統計分析，每年公布結果。112 年度本部共計受理 328 件生產事故

救濟申請案件，分別為孕產婦死亡 15 件、孕產婦重大傷害 60 件、胎兒死亡 156 件及

新生兒死亡 70 件、新生兒重大傷害 27 件；經生產事故救濟審議會審定核予救濟者共

300 件，通過率為 91.5%，救濟金額為新臺幣 1 億 8,120 萬元。

為瞭解事故發生的前置原因，自 112 年起調整審議委員對於各案件事故原因的歸

因方式，增加周產期主次要因素，以利日後採取預防措施。自生產事故救濟歷年報告

分析發現，發生產婦死亡原因仍以產後大出血居首，本部於 111~112 年推動產後大出

血、妊娠高血壓及子癲前症組合式照護模組，期藉由機構自行檢視查檢內容，強化風

險因子之辨識能力，另發現新生兒死亡案件有增加趨勢，112 年 40 歲以上產婦所生

新生兒死亡的案例較往年多，且於新生兒死亡及重大傷害原因分析中發現，以新生缺

氧缺血性腦病變、腦部出血為大宗，當生產過程中發生胎兒窘迫、胎盤早期剝離情形

時，將引起後續的新生兒腦部異常和胎便吸入症候群等，是導致生產事故中新生兒死

亡與重大傷害的主要情境。故，建議參與生產的醫療人員，無論為小兒科或婦產科醫

療人員都應接受新生兒高級救命術的訓練，當遇到緊急情況時，方能正確施行新生兒

急救處置，強化新生兒緊急醫療照護能力，是我們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本部更落實本條例不責難文化的精神，透過逐案審查及分析，且經由除錯機

制的程序，檢視任何可預防或避免之系統性因素，並響應世界衛生組織（以下簡稱

WHO）推廣「孕產兒安全」主題，新增「孕產共守預防產後大出血」宣導主題，針

對妊娠、分娩和產後期間發生的潛在風險，進行辨識、預防及因應措施，並強調孕產

婦及其家屬參與的重要性，共同預防與守護孕產安全。未來將持續從政策及實務面打

造安全的周產期照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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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摘要
Summar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ldbirth Accident Emergency Relief Act not only 

provides timely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families affected by childbirth accidents but 

also facilitates continuous learning from these cases to promote policies such as 

prenatal care and safety birth for pregnant women. This initiative strengthens the 

institutional risk management assessment within the error prevention framework. 

According to surveys, 70% of the public believed that the care services provided by 

medical institutions enhance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continues to offer relevant communication and care courses aimed at 

promoting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alleviate tension, 

and fostering a medical environment of mutual trust.

According to Article 23 of the Act,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shall perform 

statistical analyses and publish the results annually for the childbirth accident relief 

cases processed". In 2023,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received a total of 328 

applications for childbirth accident relief, including 15 for maternal mortality and 60 

for major maternal injuries; 156 for fetal mortality, 70 for neonatal mortality and 27 

for major neonatal injuries. A total of 300 applications were approved, resulting in 

a passing rate of 91.5%, by the Childbirth Accident Relief Review Committee, with a 

total relief fund of NTD 181.2 million granted.

To explore further the causes of childbirth accidents, starting in 2023, the 

attribution methods used by committee members were adjusted to include primary 

and secondary perinatal factors, facilitating future preventive measures. Analyses 

of reports from previous years reveal that postpartum hemorrhage remains the 

leading cause of maternal death. Consequently, in 2022 and 2023,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promoted a care bundle for postpartum hemorrhage, 

pregnancy induced hypertension, and pre-eclampsia, aiming to enhance medical 

institutions' capacity to identify risk factors through inspections. Addi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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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of neonatal death have increased, particularly among newborns delivered 

by mothers over 40 years old. Further analyses of the causes of neonatal death 

and major injury indicated that neonatal 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 and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were prevalent. Conditions such as fetal distress and 

placental abruption during labor are major factors leading to subsequent neonatal 

brain injuries and meconium aspiration syndrome, which are the primary scenarios 

causing neonatal death and major injury in childbirth accidents.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ll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volved in deliveries, including 

pediatricians and obstetricians, must receive training in Newborn Resuscitation 

Program(NRP) to ensure that they can correctly perform emergency neonatal care 

in critical situations, thereby strengthening neonatal emergency medical care—a 

direction we must all strive towards.

Moreover,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upholds the spirit of a no-blame 

culture as embodied in the Childbirth Accident Emergency Relief Act. Through 

case-by-case reviews and analyses, along with error prevention mechanisms, the 

Ministry examines any preventable or avoidable systemic factors. In response t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 promotion of the theme "Safe Maternal and Newborn 

Care,"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has added the theme "Collaborative 

Efforts to Prevent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Safeguard Maternal and Newborn 

Safety” to raise awareness. This focuses on identifying, preventing, and managing 

potential risks during pregnancy, childbirth, and postpartum period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participation from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in jointly 

preventing and safeguarding maternal and newborn safet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wards creating a safe perinatal care 

environment through both policy and practical measur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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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事故救濟申請案件分析

生產事故

救濟申請案件分析

《生產事故救濟條例》於 105 年 6 月 30 

日開始施行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共計受理  

2,214 件申請案件。其中，112 年度共計受理

328 件申請案件，以下就本（112）年度及條例

施行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執行情形，進行

分析如下：

一、孕產婦年齡

112 年度受理之 328 件申請案中，小於 20 

歲的有 4 件，占 1.2%；20~24 歲有 17 件，占 

5.2%；25~29 歲有 54 件，占 16.5%；30~34 

歲有 110 件，占 33.5%；35~39 歲有 89 件，

占 27.1%；40 歲以上有 54 件，占 16.5%。進

一步分析，112 年度各年齡族群申請案件數，

對比 112 年內政部戶政司人口資料庫之出生人

口數比率（註1），以 40 歲以上產婦發生生產

事故之風險最高，為 5.37‰；小於 20 歲居

次，為 2.86‰；35~39 歲為 2.72‰；30~34

歲為 2.26‰；25~29 歲為 1.74‰；20~24 歲

為 1.71‰，如圖 1- 1、表 1- 1。

105 年度因僅有半年數據未列入統計，以

106 年至 112 年底所受理之申請案，對比各年

度內政部戶政司人口資料庫之出生人口數比率

來看，整體以 40 歲以上居多，111~112 年案

件數有顯著增加之趨勢；若以歷年累計來看，

40 歲以上為 4.12‰；35~39 歲為 2.36‰；

30~34 歲為 1.75‰；25~29 歲為 1.47‰；

20~24 歲及小於 20 歲分別為 1.37‰、

1.32‰，如圖 1-2。

1 申請比率：申請案件數/出生人口數（‰）

2.86

1.71 1.74
2.26

2.72

5.37

小於20歲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申請比率(‰)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歲以上

圖 1-1：112 年度申請比率概況按孕產婦年齡層分布

註：申請比率：申請案件數/ 出生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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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12 年度出生人口數與申請案件數孕產婦年齡層分布

112  年度 出生人口數（A） 申請案件數（B） 申請比率（B/A）

孕產婦
年齡分布 出生數 百分比 案件數 百分比

申請案件數/
出生人口數
（千分比）

小於 20 歲 1,400 1.1% 4 1.2% 2.86‰

20 ∼ 24 歲 9,966 7.4% 17 5.2% 1.71‰

25 ∼ 29 歲 30,977 23.1% 54 16.5% 1.74‰

30 ∼ 34 歲 48,742 36.4% 110 33.5% 2.26‰

35 ∼ 39 歲 32,750 24.5% 89 27.1% 2.72‰

40 歲以上 10,060 7.5% 54 16.5% 5.37‰

合計 133,895 100.0% 328 100.0% 2.45‰

6.0

5.0

4.0

3.0

2.0

1.0

0.0

申請比率(‰) 106年

小於20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歲以上

1.32 1.37 1.47
1.75

2.36

4.12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圖 1-2：106 ～ 112 年度申請比率概況按孕產婦年齡層分布

註：申請比率：申請案件數/ 出生人口數（‰）

（出生人口數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統計區間：112/1/1 ∼ 11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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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事故救濟申請案件分析

二、申請來源

依照申請案件來源分析，112 年度所受理 

328 件申請案中，為民眾自行提出申請有 145 

件，占 44.2%；由機構接受委託代為提出申請

有 183 件，占 55.8%。另統計 105 年條例施行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所受理之 2,214 件

申請案中，由民眾自行提出申請有 944 件，占

42.6%；由機構接受委託代為提出申請有 1,270

件，占 57.4%。總體而言機構代為申請案件數

仍較民眾自行申請數高，如表 1-2。

三、機構層級

按其發生生產事故所在機構分析，112 

年度所受理 328 件申請案中，醫學中心有 

106 件，占 32.3%；區域醫院有 87 件，占

26.5%；地區醫院有 72 件，占 22.0%；診所

有 63 件，占 19.2%。進一步分析，112 年度

表 1-2：105~112 年度申請案件來源分布

民眾自行申請 機構代為申請
總數

案件數 百分比 案件數 百分比

105 年 16 32.7% 33 67.3% 49

106 年 75 31.6% 162 68.4% 237

107 年 85 29.3% 205 70.7% 290

108 年 129 41.6% 181 58.4% 310

109 年 179 50.3% 177 49.7% 356

110 年 148 46.5% 170 53.5% 318

111 年 167 51.2% 159 48.8% 326

112 年 145 44.2% 183 55.8% 328

總計 944 42.6% 1,270 57.4% 2,214

 申請來源

年度

各層級機構申請案件數，對比中央健康保險署

（以下稱健保署）申報之生產數比率（註2），

以醫學中心最高，為 4.21‰；區域醫院居

次，為 2.87‰；診所為 1.89‰，地區醫院為 

1.70‰，如表 1-4。

而以 105 年條例施行日起至 112 年底

所受理之 2,214 件申請案來看，醫學中心有 

629 件，占 28.4%；區域醫院有 579 件，占

26.2%；地區醫院有 530 件，占 23.9%；診所

有 473 件，占 21.4%；助產機構有 3 件，占

0.1%，如表 1-3、圖 1-3。進一步分析，各層級

申請案件數，對比同期向健保署申報之生產數

比率，以醫學中心最高，為 2.91‰；區域醫

院居次，為 1.95‰；地區醫院及診所分別為

1.49‰、1.39‰，此外，助產機構因生產數較

其他層級機構少，故比率稍高，占 3.54‰，如

表 1-4、圖 1-4。

2 申請比率：同一時期之申請案件數/申報健保生產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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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助產機構地區醫院 診所

0%

90%

8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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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0%

30%

20%

10%

100%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百分比

圖 1- 3：105~112 年度申請案件之機構層級分布概況

表 1-3：105~112年度申請案件數之機構層級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百分比

醫學中心 12 73 78 95 95 83 87 106 629 28.4%

區域醫院 14 45 71 62 94 103 103 87 579 26.2%

地區醫院 11 62 70 87 89 71 68 72 530 23.9%

診所 12 56 71 64 78 61 68 63 473 21.4%

助產機構 0 1 0 2 0 0 0 0 3 0.1%

總計 49 237 290 310 356 318 326 328 2,214 100.0%

機構層級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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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事故救濟申請案件分析

表 1-4：112 年度及 105~112 年度申報健保生產數與申請案件數之機構層級分布

112 年度(A) 112 年度(B)
當年度
(B/A)

歷年累計
105~112 年度(C)

歷年累計
105~112 年度(D)

歷年累計
（D/C）

申報健保
生產數

救濟申請
案件數

申請比率
申報健保
生產數

救濟申請
案件數

申請比率

醫學中心 25,126
(19.2%)

106
(32.3%) 4.21‰ 216,042

(17.9%)
629

(28.4%) 2.91‰

區域醫院 30,282
(23.1%)

87
(26.5%) 2.87‰ 296,551

(24.6%)
579

(26.2%) 1.95‰

地區醫院 42,232
(32.2%)

72
(22.0%) 1.70‰ 354,342

(29.3%)
530

(23.9%) 1.49‰

診所 33,227
(25.4%)

63
(19.2%) 1.89‰ 339,780

(28.1%)
473

(21.4%) 1.39‰

助產機構 113
(0.1%)

0
(0.0%) 0‰ 846

(0.1%)
3

(0.1%) 3.54‰

合計 130,980
(100.0%)

328
(100.0%) 2.50‰ 1,207,561

(100.0%)
2,214

(100.0%) 1.83‰

案件數

機構層級

（生產數資料來源：健保署，統計區間：105/6/30～11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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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申請比率 (‰)

4

3.5

3

2.5

2

1.5

1

0.5

圖 1- 4：105~112 年度申請比率按機構層級分布

註1：申請比率：同一時期之申請案件數/申報健保生產數(‰)
註2：助產機構因母數較其他層級機構少，計算結果不代表實際狀況，故不列入呈現。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醫學中心 0.64 2.19 2.90 3.07 3.31 3.03 3.48 4.21

區域醫院 0.52 0.94 1.69 1.45 2.43 2.84 3.26 2.87

地區醫院 0.37 1.17 1.46 1.79 1.91 1.56 1.66 1.70

診所 0.40 1.04 1.43 1.33 1.76 1.39 1.86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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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區域分布

按健保分區（註3）分析 112 年度受理之 

328 件申請案件，其中臺北區有 80 件，占

24.4%；中區有 79 件，占 24.1%；北區及南區

各有 60 件，各占 18.3%；高屏區有44件，占 

13.4%；東區有 5 件，占 1.5%。進一步分析，

112 年度各健保分區之生產事故申請案，對比

同期各區生產數申請比率，以南區最高，為 

3.46‰；中區居次，為 2.77‰；高屏區、臺

北區、北區及東區分別為 2.36‰、2.20‰、

2.16‰、1.87‰，如表 1-6。

以 105 年條例施行至 112 年底所受理

之 2,214 件申請案來看，臺北區有 639 件，

占 28.9%；中區有 465 件，占 21.0%；北區

有 423 件，占 19.1%；南區有 346 件，占

15.6%；高屏區有 296 件，占 13.4%；東區則

有 45 件，占 2.0%，如表 1-5、圖 1-5。進一

步分析，各健保分區之生產事故申請案，對比

同期各區生產數，以南區最高，為 2.18‰；

東區居次，為 1.85‰；中區、臺北區、北區

及高屏區分別為 1.80‰、1.77‰、1.76‰、

1.75‰，如表 1-6、圖 1-6。

3  健保分區範圍涵蓋如下：(1) 臺北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金門縣、連江縣。(2) 北區：桃

園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3) 中區：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4) 南區：雲林縣、嘉義市、嘉義

縣、臺南市。(5) 高屏區：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6) 東區：花蓮縣、臺東縣。

表 1-5：105~112 年度申請案件之區域分布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總計 百分比

臺北區 15 89 84 86 108 89 88 80 639 28.9%

北區 6 44 78 66 59 47 63 60 423 19.1%

中區 15 38 43 64 75 77 74 79 465 21.0%

南區 5 33 43 55 51 49 50 60 346 15.6%

高屏區 7 29 36 35 55 49 41 44 296 13.4%

東區 1 4 6 4 8 7 10 5 45 2.0%

總計 49 237 290 310 356 318 326 328 2,214 100.0%

健保分區

年度



16

4.00

申請比率 (‰)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0.50

0.00

圖 1- 6：105~112年度申請比率按區域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臺北區 0.46 1.53 1.64 1.67 2.30 2.00 2.31 2.20

北區 0.30 1.23 2.47 1.96 1.88 1.50 2.27 2.16

中區 0.66 0.96 1.23 1.77 2.21 2.33 2.57 2.77

南區 0.37 1.34 1.96 2.44 2.43 2.44 2.83 3.46

高屏區 0.48 1.11 1.55 1.49 2.49 2.30 2.17 2.36

東區 0.47 1.09 1.76 1.18 2.58 2.28 3.61 1.87

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100%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東區南區北區臺北區 高屏區中區百分比

圖 1- 5：105~112年度申請案件之區域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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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12 年度及 105~112 年度申報健保生產數與申請案件數之區域分布

112 年度(A) 112 年度(B)
當年度

（B/A）
歷年累計

105~112 年度(C)
歷年累計

105~112 年度(D)
歷年累計
（D/C）

申報健保
生產數

救濟申請
案件數

申請比率
申報健保
生產數

救濟申請
案件數

申請比率

臺北區 36,229
(27.7%)

80
(24.4%) 2.20‰ 359,396

(29.8%)
639

(28.9%) 1.77‰

北區 27,659
(21.1%)

60
(18.3%) 2.16‰ 239,136

(19.8%)
423

(19.1%) 1.76‰

中區 28,480
(21.7%)

79
(24.1%) 2.77‰ 257,722

(21.3%)
465

(21.0%) 1.80‰

南區 17,303
(13.2%)

60
(18.3%) 3.46‰ 158,671

(13.1%)
346

(15.6%) 2.18‰

高屏區 18,643
(14.2%)

44
(13.4%) 2.36‰ 168,434

(13.9%)
296

(13.4%) 1.75‰

東區 2,666
(2.0%)

5
(1.5%) 1.87‰ 24,202

(2.0%)
45

(2.0%) 1.85‰

合計 130,980
(100.0%)

328
(100.0%) 2.50‰ 1,207,561

(100.0%)
2,214

(100.0%) 1.83‰

案件數

健保分區

五、新生兒及胎兒死亡性別比率

112 年度所受理之 328 件申請案中，新

生兒及胎兒死亡共計 226 件，其中新生兒

70 件（男性 32 件，占 45.7%；女性 38 件，

占 54.3%），胎兒 156 件（男性 87 件，占

55.8%；女性 69 件，占 44.2%），如表 1-7。

統計 105 年條例施行至 112 年底所受理之 

2,214 件申請案，新生兒及胎兒死亡共計1,400 

件，其中新生兒 399 件（男性 221 件，占 

55.4%；女性 178 件，占 44.6%），胎兒 1,001 

件（男性 513 件，占 51.2%；女性 486 件，占

48.6%；其他 2 件，占 0.2%），如 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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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12 年度申請案件新生兒及胎兒死亡性別比

性別
新生兒 胎兒

合計

(百分比)
案件數 百分比 案件數 百分比

男 32 45.7% 87 55.8% 119
(52.7%)

女 38 54.3% 69 44.2% 107
(47.3%)

合計 70 100.0% 156 100.0% 226
(100.0%)

表 1-8：105~112 年度申請案件新生兒及胎兒死亡性別比

性別

新生兒 胎兒
合計

(百分比)
案件數 百分比 案件數 百分比

男 221 55.4% 513 51.2% 734
(52.4%)

女 178 44.6% 486 48.6% 664
(47.4%)

其他（註） 0 0.0% 2 0.2% 2
(0.1%)

合計 399 100.0% 1,001 100.0% 1,400
(100.0%)

註：產婦未及娩出胎兒即死亡之胎兒死亡案件，其胎兒性別以其他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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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審定結果

112 年度所受理 328 件申請案件，有 300

件核予救濟，通過率 91.5%，審定救濟金額

總數為新臺幣（以下同）1 億 8,120 萬元。其

中，孕產婦部分為 73 件，共計 7,300 萬元

（含死亡 13 件，5,200 萬元；重大傷害 60

件，2,100 萬元）；新生兒部分為 84 件，共

計 6,530 萬元（含死亡 60 件，1,800 萬元；重

大傷害 24 件，4,730 萬元）；胎兒死亡為 143

件，共計 4,290 萬元，如表 1-9。

自 105 年條例實施至 112 年底所受理 

2,214 案中，有 2,048 件核予救濟，通過率 

92.5%，審定救濟總金額為 12 億 8,780 萬元。

孕產婦部分為 587 件，總金額為 6 億 3,340 

萬元（含死亡 161 件，4 億 9,200 萬元；重大

傷害 426 件，1 億 4,140 萬元）；新生兒部分

為 507 件，總金額為 3 億 6,820 萬元（含死亡 

344 件，1 億 320 萬元；重大傷害 163 件，2  

億 6,500 萬元）；胎兒部分為 954 件，總金額

為 2 億 8,620 萬元，如表 1-10。

依照歷年審定結果來看，仍以孕產婦死亡

之審定救濟金額為多，如圖 1-7。

表 1-9：112 年度核予救濟案件審定結果分析

孕產婦 新生兒 胎兒

總計

死亡

重大傷害

死亡
重大傷害
(中度以上
身心障礙)

死亡
中度以上
身心障礙

子宮
切除

救濟案件數 13 5 55 60 24 143 300

最小金額 400 150 10 30 50 30 -

最大金額 400 300 80 30 300 30 -

總金額 5,200 1,350 750 1,800 4,730 4,290 18,120

事故人

事故結果

註：適用 108 年 10 月 4 日調整前之救濟給付額度者共 2 件。

（金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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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7：105~112年度核予救濟案件審定救濟金額概況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產婦死亡 1,000 3,200 4,600 5,600 11,400 10,200 8,000 5,200

產婦重大 0 600 710 430 1,290 650 600 1,350

子宮切除 300 2,100 1,590 1,510 620 760 880 750

新生兒死亡 390 1,530 1,110 1,110 1,530 1,320 1,530 1,800

新生兒重大 0 180 2,900 3,840 5,000 4,840 5,010 4,730

胎兒死亡 690 3,090 4,200 3,690 4,620 3,930 4,110 4,290

總金額(萬元) 2,380 10,700 15,110 16,180 24,460 21,700 20,130 18,120

生產總數 105,586 188,231 166,474 170,654 158,364 153,203 134,069 130,980

註：自108年10月4日起調整孕產婦死亡及重大傷害之救濟給付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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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予救濟案件

依《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第 11 條本文：

「生產事故之救濟以與生產有因果關係或無法

排除有因果關係者為限。」統計自 105 年條

例施行日起至 112 年底所受理申請案中，共有 

166 件經審議決議不予救濟；其中，106 年有 4 

件， 107 年有 15 件，108 年、109 年分別有 28 

件，110 年有 34 件不予救濟案件，111 年有29 

件不予救濟案件，112 年有 28 件不予救濟案件

（詳見附錄三：112 年度審定不予救濟案件之

診斷與結果）。若以事故結果類型區分，則以

「新生兒死亡」最多，為 55 件，占 33.1%、

其次為「新生兒重大傷害」，為 48 件，占 

28.9%；「胎兒死亡」有 47 件，占 28.3%；

「產婦死亡」有 9 件，占 5.4%；「產婦重大

傷害」有 7 件，占 4.2%。另分析不予救濟原

因，則以「與生產無因果關係」最多，為 89 

件，占 53.6%，其中多數為先天性畸形，屬

《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第 11 條第 2 款之救濟排

除情事。

表 1-10：105~112 年度核予救濟案件審定結果分析

孕產婦 新生兒 胎兒

案件數
總計死亡

重大傷害

死亡
重大傷害
(中度以上
身心障礙)

死亡中度以上
身心障礙

子宮
切除

105年 5 0 8 13 0 23 49

106年 16 4 57 51 2 103 233

107年 23 5 46 37 24 140 275

108年 27 3 61 37 31 123 282

109年 31 7 55 51 30 154 328

110年 26 4 53 44 26 131 284

111年 20 3 60 51 26 137 297

112年 13 5 55 60 24 143 300

小計 161 31 395 344 163 954 2,048

總金額 49,200 5,630 8,510 10,320 26,500 28,620 128,780

事故人

事故結果

（金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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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事故救濟條例》自 105 年 6 月 30

日施行，該條例明定其申請期限為自請求權人

知有生產事故時起兩年，本章節係以自該條例

施行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所受理符合申

請條件者之最終審定結果分析，分別依生產事

故救濟所涵蓋範圍之各類型案件，如孕產婦死

亡及重大傷害、新生兒死亡及重大傷害、胎兒

死亡等，分節敘述整理。

為能瞭解事故發生的前置原因，自 112 年

起修正新版審查表歸因。以下各小節事故結果

之歷年事故原因統計中，僅呈現 105~111 年度

之原因，112 年度事故原因則以新版分類作分

析呈現。

第一節、孕產婦死亡案件分析

根據 WHO 針對孕產婦死亡率的定義為

「一年內每十萬名活產中，在懷孕期間或懷孕

中止 42 天內之婦女死亡數」，只要孕產婦死

亡與懷孕相關或因懷孕加重，或與懷孕相關之

處置導致者，皆屬孕產婦死亡，但排除意外、

車禍、自殺或他殺等外力事件所致。以下就 

112 年度審定核予救濟之 13 件孕產婦死亡案件

進行說明，並比較條例施行至 112 年底之各年

度案件。

一、本年度案件統計與分析

112 年度受理之申請案中，孕產婦死亡案

件共計 15 件，共 13 件核予救濟。茲就核予

救濟之 13 件孕產婦死亡案件，其生產機構層

級、區域分布、妊娠週數、妊娠胎次、生產年

齡及事故原因分析如下：

（一）機構層級

按發生生產事故之機構層級分析，醫學中

心及區域醫院分別有 4 件，各占 30.8%；地

區醫院有 3 件，占 23.1%；診所有 2 件，占

15.4%，如圖 2-1。

（二）區域分布

按健保分區分析，臺北區有 4 件，占 

30.8%；北區及南區皆有 3 件，各占 23.1%；

高屏區有 2 件，占 15.4%；中區有 1 件，占 

7.7%；東區在本年度沒有案例，如圖 2-2。

圖 2-1：112 年度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
機構層級分布

診所, 2件
15.4 %

醫學中心, 4件
30.8 %

區域醫院, 4件
30.8 %

地區醫院, 3件
23.1 %

圖 2-2：112 年度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
區域分布

高屏區, 2件
15.4 %

臺北區, 4件
30.8 %

北區, 3件
23.1 %中區, 1件

7.7 %

南區, 3件
23.1 %

生產事故

救濟審定案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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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12 年度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
妊娠胎次分布

第一胎, 7件
53.8 %第二胎, 5件

38.5 %

第三胎, 1件
7.7 %

（三）妊娠週數

按妊娠週數分析，37 週以上之足月生產案

件共有 9 件，占 69.2%；36 週以下（早產）生

產案件共有 4 件，占 30.8%，如圖 2-3。

（四）妊娠胎次

按妊娠胎次分析，第一胎最多，有 7 件，

占 53.8%；其次為第二胎有 5 件，占 38.5 

%；第三胎有 1 件，占 7.7%，如圖 2-4。

（五）生產年齡

按孕產婦生產時年齡分析，以 35~39 歲

為多，有 6 件，占 46.2%；其次為 40 歲以

上有 4 件，占 30.8%；30~34 歲有 3 件，占 

23.1%；小於（含）29 歲在今年度沒有案件，

如圖 2-5。

（六）事故原因

就孕產婦死亡案件之事故原因分析，以產

後大出血為最大宗，有 5 件，占 38.5%；其中

有 3 件為子宮破裂案件、2 件為子宮下段/產

道撕裂傷案件，其次為血管栓塞/肺栓塞有 3 

件，占 23.1%；再者為心血管疾病有 2 件，占 

15.4%；羊水栓塞、肝臟疾病及其他原因皆各

有1件，各占 7.7%，如表 2-1。

<=30週 32週 34週 35週 37週 38週 39週
0

5

4

3

2

1

案件數

44

11111

圖 2-3：112 年度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妊娠週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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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2 年度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原因分析

可能直接原因 案件數(註1) 百分比 先行原因 案件次 (註2) 發生比率 (註3)

產後大出血 5 38.5%

子宮破裂 3 23.1%

子宮下段 / 產道撕裂傷 2 15.4%

子宮收縮乏力 1 7.7%

疑似羊水栓塞 1 7.7%

血管栓塞 / 肺栓塞 3 23.1%
確診為血管栓塞 / 

肺栓塞
3 23.1%

心血管疾病 2 15.4%
心肌病變 1 7.7%

嚴重子癲前症
導致心臟衰竭

1 7.7%

羊水栓塞 1 7.7% 疑似羊水栓塞 1 7.7%

肝臟疾病 1 7.7% HELLP症候群 1 7.7%

其他 1 7.7%
瀰漫性蛻膜瘤壞死性
出血致腹腔大出血

1 7.7%

總計 13 100.0%

註1：以 112 年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數為母數計算。(N=13)
註2：「先行原因」為導致「可能直接原因」之多重因素，「案件次」之統計為複選。
註3：發生比率計算：事故原因案件次/審定案件數*100%

30~34歲 35~39歲 40歲以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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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12 年度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生產時年齡分布



26

二、歷年統計

自《生產事故救濟條例》施行日起至 112 

年底所受理之申請案中，孕產婦死亡案件共計 

170 件，其中 9 件因與生產無因果關係屬救濟

排除之條件，不予救濟。茲就核予救濟之 161 

件孕產婦死亡案件，依其生產機構層級、區域

分布、妊娠週數、妊娠胎次、生產年齡及事故

原因分析如下：

（一）機構層級

我國醫療機構的層級，目前分為醫學中

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及基層診所，各層級

醫療機構肩負不同的照護任務與角色。孕產

婦死亡案件中，按其發生生產事故之年度及

機構層級分析，以區域醫院為最大宗，有 46  

件，占 28.6%；醫學中心居次，有 44 件，占 

27.3%；診所有 38 件，各占 23.6%；以地區

醫院最少，有 33 件，占 20.5%。105 年度總

件數 5 件較少，除診所有 2 件之外，其餘各

層級醫院皆為 1 件；106 年度共計 16 件，區

域醫院、地區醫院、診所分別有 6 件、5 件及 

4 件，醫學中心則只有 1 件；107 年度共計 23 

件，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診所各有 4 件，醫

學中心增加幅度最多，共有 11 件；108 年度共

計 27 件，地區醫院占最大宗有 10 件，其次是

醫學中心有 9 件；109 年度共計 31 件，其中

區域醫院案例明顯增加，從 108 年度的 3 件增

為 12 件；110 年度共計 26 件，各層級醫療院

所都與先前數據相比有些微的下降；111 年度

共計 20 件，除醫學中心從 110 年度的 5 件增

為 7 件外，其他層級醫療院所與先前數據相比

都有持續的下降；112 年度共計 13 件，各層級

醫療院所件數皆有持續下降，唯獨地區醫院從 

111 年度的 2 件增為 3 件，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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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05~112 年度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機構層級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醫學中心 1 1 11 9 6 5 7 4 44

區域醫院 1 6 4 3 12 9 7 4 46

地區醫院 1 5 4 10 4 4 2 3 33

診所 2 4 4 5 9 8 4 2 38

總計 5 16 23 27 31 26 20 13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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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分布

按年度及健保分區分析，以臺北區為最大

宗，共有 42 件，占 26.1%，而東區最少，僅

有 3 件，占 1.9%。105 年從 10 月開始受理救

濟案件申請，當年度只有 5 件，其中有 3 件在

臺北區，北區及高屏區各占 1 件；106 年度之

案件區域分布相對而言較平均，臺北區、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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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05~112 年度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區域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臺北區 3 4 6 8 5 8 4 4 42

北區 1 4 6 6 5 7 5 3 37

中區 0 4 5 5 12 4 5 1 36

南區 0 1 4 3 5 3 3 3 22

高屏區 1 3 1 4 3 4 3 2 21

東區 0 0 1 1 1 0 0 0 3

總計 5 16 23 27 31 26 20 13 161

及中區皆為 4 件。在 109 年度，中區之案件數

量顯著上升。110 年度以臺北區和北區數量最

多。111 年度臺北區的案件數有顯著下降，從

110 年的 8 例下降為 4 例。112 年度案件數與

111 年度相比，臺北區和南區持平，北區、中

區及高屏區皆有下降，如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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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05~112 年度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妊娠週數分布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總計

<=30 週 0 1 5 0 5 1 1 1 14

31 週 0 0 0 0 2 0 0 0 2

32 週 0 0 0 1 1 1 1 1 5

33 週 2 0 0 2 1 0 1 0 6

34 週 0 0 1 0 1 0 1 1 4

35 週 0 0 4 1 1 0 3 1 10

36 週 0 0 0 1 1 4 0 0 6

37 週 1 1 4 5 2 3 5 1 22

38 週 1 5 6 9 8 9 4 4 46

39 週 0 5 1 2 7 3 4 4 26

40 週 1 3 2 4 2 5 0 0 17

41 週 0 1 0 2 0 0 0 0 3

總計 5 16 23 27 31 26 20 13 161

妊娠週數

年

（三）妊娠週數

按年度及妊娠週數分析，37 週以上之足

月生產案件，有 114 件，占 70.8%；36 週以

下（早產）生產案件，有 47 件，占 29.2%。

累積案件數最多者，為 38 週，共 46 件；其

次為 39 週、37 週、40 週，分別各有 26 件、

22 件、17 件。111 年度中 38 週的案件數有顯

著下降，從 110 年度的 9 件降為 4 件。相較

111 年度，112 年度各妊娠週數則呈現持平或下

降，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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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妊娠胎次

按年度及妊娠胎次分析，以初產婦（第一

胎）占大多數，有 77 件，占 47.8%。在高妊

娠胎次部分，於 105 年、110 及 111 年度分別

有一件第五胎以上的產婦，總計有 3 件，占 

1.9%。如圖 2-8。

（五）生產年齡

按年度及孕產婦生產時年齡分析，以

35~39 歲為多，共有 55 件，占 34.2%；

30~34 歲次之，有 50 件，占 31.1%。105 年

度、107 年度及 110 年度多分布在 30~34 歲；

106 年度、108 年度、109 年度及 112 年度則為

35~39 歲。109 年度中 25~29 歲者之救濟案

件增加數較其他年齡區段更多。111 年度比較

特別是相對其他年度而言，大於 40 歲者之救

濟案件增加數顯著增加，如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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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105~112 年度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妊娠胎次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第一胎 3 9 10 15 13 11 9 7 77

第二胎 0 3 9 9 10 7 4 5 47

第三胎 1 3 4 2 3 6 4 1 24

第四胎 0 1 0 1 5 1 2 0 10

第五胎以上 1 0 0 0 0 1 1 0 3

總計 5 16 23 27 31 26 20 13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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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比率：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數/內政部戶政司出生人口數（每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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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105~112 年度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生產時年齡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20~24 歲 0 1 1 0 1 0 1 0 4

25~29 歲 1 1 2 2 9 5 0 0 20

30~34 歲 3 4 9 8 8 9 6 3 50

35~39 歲 0 6 6 13 10 8 6 6 55

40 歲以上 1 4 5 4 3 4 7 4 32

總計 5 16 23 27 31 26 20 13 161

105 年度因僅有半年數據未列入統計，以

106 至112 年度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作進

一步分析，歷年度及孕產婦生產時年齡，對比

同時期內政部戶政司人口資料庫之出生人口數

比率（註4），其中以 40 歲以上為最高，為

十萬分之 46.2；35~39 歲為十萬分之 19.2；

30~34 歲為十萬分之 11.3；25~29 歲為十萬

分之 7.2；20~24 歲為十萬分之 4.2。若以歷

年的申請比率分析，各年度皆以 40 歲以上之

申請比率最高；40 歲以上的孕產婦，生產時

發生孕產婦死亡之風險相較 40 歲以下的孕產

婦高約 4.5 倍，如圖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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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106~112 年度孕產婦死亡申請比率按生產時年齡層分布

小於20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 歲以上

106 年 0.0 6.2 2.2 5.4 12.5 46.7

107 年 0.0 6.4 4.7 13.6 13.2 55.6

108 年 0.0 0.0 4.9 12.7 29.2 41.7

109 年 0.0 7.2 24.5 13.9 24.2 31.4

110 年 0.0 0.0 13.8 15.9 20.2 39.4

111 年 0.0 9.2 0.0 12.2 17.4 69.0

112 年 0.0 0.0 0.0 6.2 18.3 39.8

累計平均 0.0 4.2 7.2 11.3 19.2 46.2

（六）事故原因

112 年度產後大出血為最大宗，占 5 件

次，占 38.5%；其次為血管栓塞/肺栓塞占 3 

件次，占 23.1%；再者為心血管疾病占 2 件

次，占 15.4%；羊水栓塞、肝臟疾病及其他原

因皆各有 1 件次，各占 7.7%，112 年度原因分

析結果請參閱表 2-1。

分析孕產婦死亡之事故原因，105~111 年

度主要原因為子宮收縮不良/產後大出血/瀰漫

性血管內凝血症（DIC）所造成，共有 44 件

次，占 29.7%；其次為羊水栓塞者 39 件次，

占 26.4%；血管栓塞/肺栓塞占 27 件次，占 

18.2%；妊娠高血壓者 26 件次，占 17.6%，如

表 2-3。



02
Chapter

生產事故救濟審定案件分析

33

表 2-3：105~111 年度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主要原因分析

事故原因 案件次 （註1） 百分比 （註2）

子宮收縮不良/產後大出血/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症（DIC） 44 29.7%

羊水栓塞 39 26.4%

血管栓塞 / 肺栓塞 27 18.2%

妊娠高血壓 26 17.6%

不明原因心跳停止 / 突發性休克 16 10.8%

心血管疾病 / 心臟病變 15 10.1%

顱內出血 14 9.5%

感染（如產後傷口感染、子宮感染） 8 5.4%

HELLP症候群 （註3） 7 4.7%

胎盤早期剝離 5 3.4%

植入性胎盤 4 2.7%

敗血性休克 3 2.0%

子宮破裂 3 2.0%

前置胎盤 3 2.0%

疾病相關 （註4） 2 1.4%

註1：生產事故案件大多為多重原因導致之結果，「案件次」之統計為複選。
註2：以 105~111 年度孕產婦死亡審定救濟案件數為母數計算。（N＝148）
註3：HELLP 症候群是溶血、肝臟酵素升高、血小板低下之綜合症候群，為子癲前症的嚴重併發症。
註4：此 2 案分別為血癌及再生不良性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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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此現象值得我們注意。產道裂傷的

處理著重於及早辨識與診斷，並且輔以外科修

補或動脈栓塞止血術為首要措施。尤其是在存

有高風險徵兆之個案，例如曾有剖腹生產或子

宮手術病史者、困難生產或產程延長者或使用 

cytotec 催生者等。倘若出現胎心音異常時，需

考慮子宮破裂的可能性，產房應備有超音波設

備以供隨時檢查，盡早發現並予以適當處理。

裂傷後如果有持續性出血會引起低血壓與低血

流灌注，進而造成子宮收縮不良狀況，單純使

用子宮收縮劑常無法解決問題。適時的鑑別診

斷並適當的處理有其急迫性。建議能熟悉風險

評估機制，例如失血過多常有被低估的狀況，

除了精準收集出血量的方式以外，亦可利用休

克指標（shock index）輔助判斷，當心跳數除

以收縮壓（pulse rate/systolic blood pressure）

大於 0.9 以上，應提高警覺。也要重視緊急處

理能力，例如適時與正確的輸血，或熟悉與採

用止血球止血。有鑑於產後大出血處理的及時

性與產婦預後有重大關聯，在衛福部醫院緊急

醫療能力評定中，特別加入產後大出血之處置

流程條文，強化醫院之緊急處置能力與演練，

結合基層院所與後送醫院的密切合作，可以發

揮周產期分級醫療照護網絡的功能，讓產婦

能得到良好的照顧。在生產過程中若有使用 

cytotec 催生者，務必依照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所

提供的規範指引建議使用以確保安全。

肺栓塞或血管栓塞造成死亡的個案數則居

第二位，肺栓塞常見的危險因子除了懷孕的生

理變化以外，還有肥胖、不活動、高齡、人工

生殖等。肺栓塞常以胸悶、喘以及不明原因意

識喪失來表現，由於發生突然且死亡率高，有

三、小結

我國《生產事故救濟條例》自 105 年 6 月

30 日施行起，截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共

計 161 件孕產婦死亡救濟案件，分別為 105 年

下半年度 5 件，106 年度 16 件，107 年度 23 

件，108 年度 27 件，109 年度 31 件，110 年度 

26 件，111 年度則為 20 件，112 年度 13 件。

整體救濟案例數連續三個年度的下降，期待未

來能持續降低。從機構層級分布概況來看，除

地區醫院案件數較 111 年度增加1件外，各層級

醫療院所的案件數皆有下降，醫學中心在 111 

年度呈現案件數上升，然而 112 年度則下降。

仍應積極檢視各年度案例並給予適當介入措施

之建議以及設立治療團隊標準化準則，並持續

觀察未來趨勢變化。

孕產安全為近年 WHO 重要的目標，衛生

福利部在 111~112 年度病安年度工作目標中，

新增列入維護孕產兒安全項目。自生產事故通

報實施後，所收集資料分析發現六大生產相關

高風險項目。依其發生率及可預防性，醫策會

於 111 年發展出產後大出血組合式照護模組及 

112 年之妊娠高血壓及子癲前症組合式照護模

組。對於事前準備、辨識與預防、緊急應變、

檢討與學習等方面提出建議方案。期以透過及

時辨識高風險因素及提升危急狀況應變能力，

並落實高風險妊娠孕產婦轉診機制。且透過個

案分析檢討，建立合適的照護模式以達到維護

孕產兒安全的目標。周產期照護區域網絡中各

層級醫療團隊可多加參考並運用在臨床照護。

本年度孕產婦死亡原因，仍以產後大出

血居首位。其中子宮破裂或產道裂傷之個案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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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此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發表避免產後靜脈栓

塞及肺栓塞的安產御守，提供預防策略以減少

風險發生。對於最高風險者（有血栓性疾病或

靜脈栓塞病史者）建議穿著彈性襪以及給予預

防性抗凝劑。高風險者，例如肥胖、年齡高於 

35 歲、人工生殖或多胞胎、吸菸者或長期臥

床者，建議戒煙與彈性襪使用並避免長期不活

動。產後也建議孕婦應及早下床，剖腹生產後

宜盡早進食並最好在 24 小時內下床。自然產

後也建議在六到八小時內盡早下床，預防發生

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再其次的死因是子癲前症，此症可能引起

痙攣、腦中風、心臟衰竭、肝臟衰竭、腎臟衰

竭、溶血症候群等嚴重併發症，進而造成母體

死亡之遺憾發生。臨床實務上，在孕程早期針

對有高風險因子之孕婦，建議給予低劑量阿司

匹林使用以預防子癲前症的發生。在孕期期間

對於高血壓及子癲前症之嚴重徵象應予以適當

之監測。當不良徵兆出現時，務必盡快啟動積

極之處理程序，包括密集的產前檢查與追蹤，

甚或住院觀察。如果持續出現嚴重子癲前症徵

兆時，適時給予硫酸鎂用以預防癲癇發作，給

予降血壓藥物預防中風發生，並且審慎評估提

早生產的必要性。相關的處置建議可參閱妊娠

高血壓及子癲前症組合式照護建議，並落實執

行。如遇未能定期產檢或是對於疾病嚴重度認

知不足之孕婦可適時的給予衛教指導，讓病患

更清楚了解疾病的嚴重性，加強疾病風險意識

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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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孕產婦重大傷害案件分析

一、本年度案件統計與分析

本年度受理申請之孕產婦重大傷害（含子

宮切除）案共計 60 件，其中 5 件為中度以上

身心障礙，另外 55 件為子宮切除，經審議後

均核予救濟。自施行救濟制度以來，每年子宮

切除申請案約 60 件左右，並未發現有明顯增

加之趨勢。依據孕產婦重大傷害之申請機構層

級、區域分布、妊娠週數、妊娠胎次、生產年

齡及事故原因分析如下：

（一）機構層級

按發生生產事故之機構層級分析，區域醫

院居多有 22 件，占 36.7%；醫學中心有 20

件，占 33.3%；診所有 11 件，占 18.3%，地區

醫院有 7 件，占 11.7%；如圖 2-11。

（二）區域分布

根據健保分區分析，以臺北區居多有 18 

件，占 30.0%；中區有 16 件，占 26.7%；北

區有 12 件，占 20.0%；高屏區有 7 件，占 

11.7%；南區有 6 件，占 10.0%；東區有 1 件，

占 1.7%，如圖 2-12。

（三）妊娠週數

依據事故發生時的妊娠週數分析，37 週

以上之足月生產占大多數，共有 40 件，占 

66.7%；妊娠 34 週至 36 週的晚期早產生產案

件共有 14 件，占 23.3%；而未滿 34 週之早產

共 6 件，占 10.0%，其週數分布如圖 2-13。

圖 2-11：112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
案件機構層級分布

診所, 11件
18.3 %

醫學中心, 20件
33.3 %

區域醫院, 22件
36.7 %

地區醫院, 7件
11.7 %

圖 2-12：112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
案件區域分布

臺北區, 18件
30.0 %

北區, 12件
20.0 %

中區, 16件
26.7 %

高屏區, 7件
11.7 %

南區, 6件
10.0 %

東區, 1件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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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妊娠胎次

按個案發生事故之妊娠胎次分析，以第

二胎最多，有 24 件，占 40%；第一胎有 20  

件，占 33.3%；第三胎有 12 件，占 20%；第

四胎有 3 件，占 5%，第五胎以上有 1 件，占 

1.7%，如圖 2-14。

（五）生產年齡

按產婦生產時年齡分析，主要發生在 40 

歲以上，有 21 件，占 35.0%；其次為 35~39 

歲以及 30~34 歲，分別有 16 件與 15 件，

各占 26.7%與 25.0%；25~29 歲有 7 件，

占 11.7%；未滿 25 歲有 1 件，占 1.7%，如圖 

2-15。

圖 2-14：112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
案件妊娠胎次分布

第一胎, 20件
33.3 %

第二胎, 24件
40.0 %

第三胎, 12件
20.0 %

第四胎, 3件
5.0 %

第五胎以上, 1件
1.7 %

<=30週 31週 32週 33週 34週 35週 36週 37週 38週 39週 40週 41週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案件數

2 2
3

6
5

13 13

9

1 1 1

4

圖 2-13：112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妊娠週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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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故原因

就孕產婦重大傷害之事故原因分析，5 件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案件（分別為 4 件極重度障

礙以及 1 件中度障礙）其事故原因：產後大出

血有 2 件（占 40%），而血管栓塞/肺栓塞、

肺水腫及顱內出血各有一件（分別占 20%），

這些案件最終皆造成產婦缺血缺氧性腦病變，

如表 2-4。

分析 55 件產婦子宮切除案件之發生原

因，雖然可能非單一因素造成，但有 9 成以上

都與產後大出血有關（占 98.2%），而引起產

後大出血原因依序為植入性胎盤、子宮收縮乏

力、前置胎盤及生殖道撕裂傷等，如表 2-5。

表 2-4：112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原因分析

可能直接原因 案件數 （註1） 百分比 先行原因 案件次（註２） 發生比率 （註３）

產後大出血 2 40%
子宮破裂 1 20.0%

胎盤早期剝離 1 20.0%

血管栓塞 / 肺栓塞 1 20% 確診為血管栓塞 / 肺栓塞 1 20.0%

肺水腫 1 20% 可能因子癲前症所致 1 20.0%

顱內出血 1 20%

總計 5 100.0%

註1：以 112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數為母數計算。（N=5）
註2：「先行原因」為導致「可能直接原因」之多重因素，「案件次」之統計為複選。
註3：發生比率計算：事故原因案件次/審定案件數*100%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歲以上

25 

20 

15 

10 

5 

0 

案件數

1

7

15
16

21

圖 2-15：112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生產時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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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12 年度孕產婦子宮切除審定救濟案件原因分析

可能直接原因 案件數（註1） 百分比 先行原因 案件次（註2） 發生比率（註3）

產後大出血

（含預期性產後出血）
54 98.2%

植入性胎盤 24 43.6%

子宮收縮乏力 19 34.5%

前置胎盤 11 20.0%

生殖道撕裂傷 8 14.5%

子宮破裂 5 9.1%

胎盤早期剝離 2 3.6%

胎盤殘留 2 3.6%

子宮感染 2 3.6%

子宮腺肌症 1 1.8%

深部骨盆血管叢破裂 1 1.8%

左後子宮出血點 1 1.8%

膀胱破裂 1 1.8%

後腹腔血腫 1 1.8%

其他非妊娠因素 1 1.8% 子宮肌瘤 1 1.8%

總計 55 100.0%

註1：以 112 年度孕產婦子宮切除審定救濟案件數為母數計算。（N=55）
註2：「先行原因」為導致「可能直接原因」之多重因素，「案件次」之統計為複選。
註3：發生比率計算：事故原因案件次/審定案件數*100%

二、歷年統計 
自《生產事故救濟條例》施行日起至民國 

112 年底，總計受理 433 件孕產婦重大傷害申

請案。其中，有 7 件申請案經審議後確定其重

大傷害發生與生產無因果關係，因此未獲得救

濟。核予救濟的 426 件申請案中，有 31 件為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而其餘 395 件則為子宮切

除案件。在此期間，除了民國 105 年因施行初

期申請較少外，其餘年度的申請件數大約都在

每年 60 件左右，其中多數為子宮切除案件。

產婦重大傷害案件茲依其生產機構層級、區域

分布、妊娠週數、妊娠胎次、生產年齡及事故

原因分析如下：

（一）機構層級

按發生生產事故之年度及機構層級分析，

出現在醫學中心最多，其次為區域醫院，分別

有 142 件及 134 件，各占 33.3% 及 31.5%，而

區域醫院的案件自 110 年起有明顯增加趨勢；

地區醫院與診所較少，分別為 75 件，各占 

17.6%，如圖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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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112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妊娠週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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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105~112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機構層級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醫學中心 0 23 16 22 23 20 18 20 142

區域醫院 4 16 16 16 13 24 23 22 134

地區醫院 2 13 9 16 12 5 11 7 75

診所 2 9 10 10 14 8 11 11 75

總計 8 61 51 64 62 57 63 60 426

（二）區域分布

根據年度及健保分區分析，案件數量與分

區總生產數相關，案件數歷年來皆以臺北區最

多，共計 136 件，占 31.9%；中區自 110 年起

明顯增加，案件數共有 97 件，占 22.8%，僅

次於臺北區；北區有 86 件，占 20.2%；南區

及高屏區分別有 49 件，各占 11.5%；東區案件

較少有 9 件，占 2.1%，如圖 2-17。

（三）妊娠週數

按年度及妊娠週數分析，37 週以上之足

月生產案件，共有 269 件，占 63.1%，其餘為

未滿 37 週（早產）生產案件，有 157 件，占 

36.9%。累積數目則以 38 週案件數最多，其次

分別為 39 週及 37 週。在早產案件方面，主要

出現在 34 週至未滿 37 週的晚期早產，累積數

目以 36 週最多，如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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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105~112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區域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臺北區 1 24 18 18 21 16 20 18 136

北區 2 13 13 16 13 5 12 12 86

中區 4 14 8 12 8 19 16 16 97

南區 1 4 4 13 7 6 8 6 49

高屏區 0 5 5 4 13 10 5 7 49

東區 0 1 3 1 0 1 2 1 9

總計 8 61 51 64 62 57 63 60 426

表 2-6：105~112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妊娠週數分布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總計

<=30 週 0 2 2 3 1 5 4 2 19

31 週 0 0 0 0 1 0 1 2 4
32 週 0 1 0 0 1 1 1 1 5
33 週 0 3 2 4 2 1 5 1 18
34 週 0 6 3 7 7 4 2 3 32
35 週 1 1 3 5 5 4 7 6 32
36 週 0 6 9 11 8 3 5 5 47
37 週 2 8 6 5 12 10 7 13 63
38 週 1 14 12 14 12 10 19 13 95
39 週 3 11 10 6 10 15 8 9 72
40 週 1 7 4 8 3 4 4 4 35
41 週 0 2 0 1 0 0 0 1 4
總計 8 61 51 64 62 57 63 60 426

妊娠週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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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妊娠胎次

按年度及妊娠胎次分析，多發生在第二

胎與第一胎，分別有 154 件與 129 件，分別

占 36.2%與 30.3%；第三胎共有 100 件，占 

23.5%；而第四胎以上的高妊娠胎次方面，共

有 43 件，占 10.0%，如圖 2-18。

（五）生產年齡

按年度及孕產婦生產時年齡分析，以

35~39 歲以及 30~34 歲產婦占大多數，共有

280 件，占 65.7%；40 歲以上產婦自 111 年有

明顯增加趨勢，共有 93 件，占 21.8%；未滿

25 歲者有 6 件，占 1.4%，如圖 2-19。

（六）事故原因

就孕產婦重大傷害之事故原因分析，112 

年 5 件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案件其事故原因分別

為 2 件產後大出血（占 40%），而血管栓塞/

肺栓塞、肺水腫及顱內出血各有一件（分別占 

20%），112 年度原因分析結果請參閱表 2-4。

105~111 年度 26 件中度以上孕產婦身心障

礙案件分析其發生原因，將近半數的案件都患

有妊娠高血壓，共有 12 件次，占 46.2%；其

次為子宮收縮不良/產後大出血/瀰漫性血管內

凝血症（DIC），有 10 件次，占 38.5%；血管

栓塞或肺栓塞有 6 件次，占 23.1%；羊水栓塞

有 4 件次，占 15.4%，如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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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105~112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妊娠胎次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第一胎 4 22 9 19 15 19 21 20 129

第二胎 2 20 20 28 24 18 18 24 154

第三胎 1 14 16 11 15 16 15 12 100

第四胎 1 4 4 2 3 1 6 3 24

第五胎以上 0 1 2 4 5 3 3 1 19

總計 8 61 51 64 62 57 63 60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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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105~111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原因分析

事故原因 案件次（註1） 百分比（註2）

妊娠高血壓 12 46.2%

子宮收縮不良 / 產後大出血 / 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症（DIC） 10 38.5%

血管栓塞 / 肺栓塞 6 23.1%

羊水栓塞 4 15.4%

顱內出血 3 11.5%

心血管疾病 / 心臟病變 3 11.5%

註1：生產事故案件大多為多重原因導致之結果，「案件次」之統計為複選。
註2：以 105~111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數為母數計算。（N=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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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105~112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生產時年齡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小於20 歲 0 0 0 0 0 0 1 0 1

20~24 歲 0 0 1 0 2 0 1 1 5

25~29 歲 0 3 4 10 10 6 7 7 47

30~34 歲 3 21 18 20 15 13 17 15 122

35~39 歲 4 25 16 23 26 30 18 16 158

40 歲以上 1 12 12 11 9 8 19 21 93

總計 8 61 51 64 62 57 63 60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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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 55 件產婦子宮切除案件之發

生原因，9 成以上都與產後大出血有關（占  

92.8%），而引起產後大出血原因依序為植入

性胎盤、子宮收縮乏力、前置胎盤及生殖道撕

裂傷，112 年度原因分析結果請參閱表 2-5。

針對 105 ~ 111 年度 340 件子宮切除案件

表 2-8：105~111 年度孕產婦子宮切除審定救濟案件原因分析

事故原因 案件次（註1） 百分比（註２）

子宮收縮不良 / 產後大出血 / 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症（DIC） 236 69.4%

植入性胎盤 144 42.4%

前置胎盤 79 23.2%

妊娠高血壓 14 4.1%

子宮破裂 11 3.2%

胎盤早期剝離 10 2.9%

感染（如產後傷口感染、子宮感染） 8 2.4%

羊水栓塞 5 1.5%

子宮頸撕裂傷 5 1.5%

子宮肌瘤 4 1.2%

胎盤殘留 4 1.2%

註1：生產事故案件大多為多重原因導致之結果，「案件次」之統計為複選。
註2：以 105~111 年度孕產婦子宮切除審定救濟案件數為母數計算。（N=340）

發生原因加以分析，儘管每個案件發生可能非

單一原因造成，但大部分都曾出現子宮收縮不

良/產後大出血/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症（DIC），

共計 236 件次，占 69.4%；植入性胎盤和前

置胎盤則各有 144 件次和 79 件次，分別占  

42.4% 與 23.2%，如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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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綜觀歷年孕產婦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案件

的情況，我們可以發現因妊娠高血壓及產後大

出血接續發生後續的緊急事件是造成產婦缺氧

缺血性腦病變的主要原因。孕產婦在孕期應該

注重自我健康管理，包括維持良好生活習慣並

接受規則產前檢查。若合併有內科疾病的孕產

婦，建議重視疾病評估，適時介入治療，以

降低併發症的風險；同時醫療院所也應強化預

防及事件緊急處理能力。在周產期子宮切除方

面，雖然產後大出血難以預測，產前針對高風

險因子如：植入性胎盤或是前置胎盤，可以考

慮及早轉診至有能力處理的醫療院所，於分娩

前完善的規畫及準備，或許能避免大出血造成

子宮切除或母親死亡。若從生產時年齡分析發

現，超過 35 歲的孕產婦面臨較高的風險，特別

是 40 歲以上的孕產婦，應鼓勵適齡婦女應把握

時機儘早生產。40 歲以上孕產婦應著重周產期

高風險因素的管控，及早辨識及評估妊娠併發

症之徵兆，必要時配合治療與監測以避免遺憾

發生。最後，醫療院所應該制定完善的緊急處

置流程包括急救能力訓練和緊急輸備血能力，

並定期進行演練；對於高風險妊娠之孕產婦，

應進行母體轉診，並有良好的後送轉診機制，

以確保醫護人員能夠快速而有效地應對各種情

況，從而降低孕產婦重大傷害案件的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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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新生兒死亡案件分析

一、本年度案件統計與分析

112 年度受理之申請案中，新生兒死亡共

有 70 件申請案，其中 10 件因新生兒死亡與生

產無因果關係，不予救濟。茲就核予救濟之 60 

件新生兒死亡案件，依其生產機構層級、區域

分布、妊娠週數、妊娠胎次、生產年齡及事故

原因分析如下：

（一）機構層級

按發生生產事故之機構層級分析，以地區

醫院 17 件最多，占 28.3%；其次為醫學中心

及診所各有 15 件，分別占 25%；區域醫院則

有 13 件，占 21.7%，如圖 2-20。

圖 2-20：112 年度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
機構層級分布

醫學中心, 15件
25.0 %

區域醫院, 13件
21.7 %

地區醫院, 17件
28.3 %

診所, 15件
25.0 %

圖 2-21：112 年度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
區域分布

臺北區, 14件
23.3 %

北區, 7件
11.7 %

中區, 15件
25.0 %

南區, 13件
21.7 %

高屏區, 10件
16.7 %

東區, 1件
1.7 %

（二）區域分布

按健保分區分析，以中區 15 件最多，

占 25%；其次是臺北區和南區各有 14 件及 13

件，分別占 23.3% 及 21.7%；高屏區及北區分

別各 10 件、7 件，各別占 16.7%、11.7%；東

區僅有一件，占 1.7%，如圖 2-21。

（三）妊娠週數

按妊娠週數分析，37 週以上之足月生產

案件共有 40 件，占 66.7%；36 週以下（早

產）生產案件共有 20 件，占 33.3%。案件

數最多的為 38 及 39 週，各有 12 件，各占 

20%；其次為 37 週，有 9 件，占 15%；再其

次為 34 週有 7 件，占 11.7%；其他週數占比

如圖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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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妊娠胎次

按妊娠胎次分析，第一胎最多，有 34 

件，占 56.7%；其次為第二胎有 19 件，占 

31.7%；再者為第三胎有 6 件，占 10%；第四

胎有 1 件，占 1.7%，如圖 2-23。

（五）生產年齡

按孕產婦生產年齡分析，以 30~34 歲居

冠，共 17 件，占 28.3%；25-29 歲次之為 16 

件，占 26.7%；35~39 歲、40 歲以上，分別

有 12 件，各占 20%；20~24 歲則有 3 件，

占 5%；孕產婦年齡無小於 20 歲的情形，如圖 

2-24。

（六）事故原因

為能更精確了解事故發生原因，自 112  

年起使用新版審查表，將新生兒死亡原因和

周產期相關因素分開勾選呈現，以避免之前

新生兒死亡原因和相關周產期因素並列無法

區隔的狀況。

就 112 年個案新生兒死亡原因分析，以新

生兒腦部異常（包含缺氧缺血性腦病變、腦部

出血）23 例占 38.3% 最多；其次是胎便吸入

症候群 12 例占 20%；其後是周產期感染 6 例

33週 34週 35週 36週 37週 38週 39週 40週 41週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案件數

6
7

9

12 12

6

1

5

2

圖 2-22：112 年度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妊娠週數分布

圖 2-23：112 年度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
妊娠胎次分布

第一胎, 34件
56.7 %

第二胎, 19件
31.7 %

第三胎, 6件
10.0 %

第四胎, 1件
1.7 %



48

占 10%。其他原因占比小於 10%，依序是呼吸

窘迫症候群（5 例 8.3%）、新生兒持續性肺

動脈高壓（5 例 8.3%）、新生兒窒息/窘迫（4 

例 6.7%）、腱帽下出血（3 例 5%）、肺部發

育不全和重度腦性麻痺各 1 例，各占 1.7%。

其中腱帽下出血致死的情況 112 年有 3 例，與

以往有明顯的差別，這情形提醒醫療人員，因

生產風險所致之頭血腫是有可能導致持續出血

而死亡。如表 2-9。

112 年死亡個案之相關周產期因素分析，

以胎兒窘迫占最多共 30 例﹙50%﹚；其次是

胎盤早期剝離 9 例﹙15%﹚；產程異常、產程

遲滯 5 例﹙8.3%﹚；子宮破裂、羊水過多/過

少、臍帶異常、意外等三個原因各有 4 例各占  

6.7%；羊膜絨毛膜感染及真空吸引協助生產

致腱帽下出血各 2 例各占 3.3%；前置胎盤、

急產、糖尿病、甲狀腺亢進各 1 例占 1.7%。

另有 5 例查無周產期相關因素占 8.3%。如表  

2-10。

分析新生兒死亡原因和相關周產期因素，

112 年審定通過的新生兒死亡案件主要還是以

胎兒窘迫及胎盤早期剝離所導致的新生兒腦部

異常及相關的胎便吸入症候群為主。另值得

關注的是 112 年有 3 例因腱帽下出血死亡，2 

例直接與真空吸引協助生產有所相關，105～

111 年生產事故死亡申報案件僅有一例是相似

情形，這個現象也顯示真空吸引的使用必須審

慎，以真空吸引輔助困難生產的情況，應注意

有可能會發生腱帽下出血，可能引起嚴重的低

血容性休克，甚至死亡。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歲以上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案件數

3

16
17

12 12

圖 2-24：112 年度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生產時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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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112 年度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原因分析

可能直接原因 案件數（註1） 百分比

新生兒腦部異常（包含缺氧缺血性腦病變、腦部出血） 23 38.3%

胎便吸入症候群 12 20.0%

周產期感染（包含病毒、細菌及其他） 6 10.0%

呼吸窘迫症候群 5 8.3%

新生兒持續性肺動脈高壓 5 8.3%

新生兒窒息 / 窘迫 4 6.7%

腱帽下出血 3 5.0%

肺部發育不全 1 1.7%

重度腦性麻痺 1 1.7%

總計 60 100.0%

註1：以 112 年度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數為母數計算。（N＝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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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統計 
自《生產事故救濟條例》施行日起至 112 

年底所受理之申請案中，新生兒死亡案件共計 

399 件，其中 55 件與生產無因果關係或非屬

救濟範圍，不予救濟。核予救濟之 344 件中，

105 年度案件數較少，共 13 件；106 年度有 51 

件；107 年度及 108 年度均為 37 件；109 年

度有 51 件、110 年度有 44 件；111 年度有 51

件；112 年度有 60 件。111～112 年度全國活產

新生兒人數較往年低，但生產事故救濟之新生

兒死亡案件數並未減少，尤其 112 年人數為歷

年最高。茲依其生產機構層級、區域分布、妊

娠週數、妊娠胎次、生產年齡及事故原因分析

如下：

表 2-10：112 年度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之相關周產期因素

相關周產期因素 案件次 發生比率（註1）

胎兒窘迫 30 50.0%

胎盤早期剝離 9 15.0%

產程異常、產程遲滯 5 8.3%

無 5 8.3%

子宮破裂 4 6.7%

羊水過多 / 過少 4 6.7%

臍帶異常、意外 4 6.7%

羊膜絨毛膜感染 2 3.3%

真空吸引協助生產致腱帽下出血 2 3.3%

前置胎盤 1 1.7%

急產 1 1.7%

糖尿病 1 1.7%

甲狀腺亢進 1 1.7%

註1：發生比率計算：事故原因案件次/審定案件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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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構層級

按發生生產事故之年度及機構層級分

析，歷年累積案件以地區醫院為最大宗，有

100 件，占 29.1%；診所居次，有 94 件，占 

27.3%；區域醫院則 85 件，占 24.7%；醫學

中心有 65 件，占 18.9%，如圖 2-25。107 年

以前是以診所個案數為最多，近 5 年案件數各

層級醫療院所案件數各有消長，醫學中心案件

數似有增加的趨勢。

（二）區域分布

按健保分區分析，歷年累積案件以臺北區

為最大宗，有 100 件，占 29.1%；中區次之，

共 74 件，占 21.5%；而高屏區有 61 件，占  

17.7%；南區為 57 件，占 16.6%；北區 47 件

占 13.7%，東區最少，僅 5 件，占 1.5％，如圖 

2-26。各區個案數隨年份不同，皆無特別之趨

勢變化。

圖 2-25：105~112 年度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機構層級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醫學中心 2 10 3 7 9 6 13 15 65

區域醫院 2 11 9 9 11 12 18 13 85

地區醫院 4 13 9 13 20 16 8 17 100

診所 5 17 16 8 11 10 12 15 94

總計 13 51 37 37 51 44 51 60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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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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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

10%

100%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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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妊娠週數

按妊娠週數分析，歷年累積案件數 37 週

以上之足月生產案件有 247 件，占 71.8%；

36 週以下（早產）生產案件有 97 件，占 

28.2%。妊娠週數案件最多為 38 週，共 93 

件，占 27.0%；其次是 39 週有 60 件，占 

17.4%。比較 106~111 年度，案件數最多之妊

娠週數均為 38 週，112 年度 38 及 39 週則個

案數相同皆為 12 例，如表 2-11。

（四）妊娠胎次

按妊娠胎次分析，歷年累積案件中以初產

婦（第一胎）占多數，共 193 件，占 56.1％；

第二胎次之，共 107 件，占 31.1%；第三胎

則驟降共 33 件，占 9.6%；第四胎有 9 件，

占 2.6%；第五胎以上有 2 件，占 0.6%，如圖 

2-27。因近年臺灣生育率低的關係，婦女多生

產一至二胎，故新生兒死亡案件妊娠胎次第一

胎歷年皆占第一，其次為第二胎。

圖 2-13：112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妊娠週數分布圖 2-26：105~112 年度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區域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臺北區 5 18 8 8 18 10 19 14 100

北區 2 6 6 6 8 5 7 7 47

中區 2 8 7 12 7 12 11 15 74

南區 0 10 7 7 8 4 8 13 57

高屏區 3 8 9 4 10 11 6 10 61

東區 1 1 0 0 0 2 0 1 5

總計 13 51 37 37 51 44 51 60 344

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100%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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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105~112 年度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妊娠胎次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第一胎 10 30 15 22 31 23 28 34 193

第二胎 3 15 13 12 14 16 15 19 107

第三胎 0 6 7 2 5 3 4 6 33

第四胎 0 0 2 1 1 2 2 1 9

第五胎以上 0 0 0 0 0 0 2 0 2

總計 13 51 37 37 51 44 51 60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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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70%

60%

50%

40%

30%

20%

10%

100%

百分比

表 2-11：105~112 年度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妊娠週數分布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總計

33 週 0 1 2 1 3 1 4 6 18

34 週 0 2 1 4 5 1 3 7 23

35 週 0 4 3 2 8 1 3 5 26

36 週 1 5 1 5 5 6 5 2 30

37 週 3 5 7 2 4 8 5 9 43

38 週 3 12 9 12 13 15 17 12 93

39 週 3 8 8 5 11 6 7 12 60

40 週 2 12 4 6 2 6 6 6 44

41 週 1 2 2 0 0 0 1 1 7
總計 13 51 37 37 51 44 51 60 344

妊娠週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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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產年齡

按孕產婦生產時年齡分析歷年累積案

件，產婦年齡以 30~34 歲居多，有 114 件，

占33.1%；35~39 歲次之，有 98 件，占 

28.5%；25~29 歲有 65 件，占 18.9%；小

於 25 歲有 27 件，占 7.8%； 40 歲以上有 40 

件，占 11.6%。比較 106 年至 110 年各年度以 

30~34 歲最多，但 111 年 35~39 歲者案件數

躍居第一，112 年 30~34 歲又回到案件數最多

的年齡區間。另與 111 年相比，25~29 歲及 40 

歲以上兩個年齡區間其個案數 112 年跳升相當

顯著，值得關注，如圖 2-28。

（六）事故原因

分析 105～111 年累積之新生兒死亡案件，

其主要原因依序為：胎兒窘迫（產前窒息、產

程胎兒窘迫）計 172 件次，占 60.6%；胎盤早

期剝離 76 件次，占 26.8％；肺高壓/肺出血/

圖 2-28：105~112 年度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生產時年齡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小於20 歲 0 2 0 1 1 0 0 0 4

20~24 歲 1 4 2 4 4 0 5 3 23

25~29 歲 2 10 7 2 8 12 8 16 65

30~34 歲 4 16 13 13 17 18 16 17 114

35~39 歲 6 13 10 13 17 10 17 12 98

40 歲以上 0 6 5 4 4 4 5 12 40

總計 13 51 37 37 51 44 51 60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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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擴張不全/呼吸窘迫為 47 件次，占 16.5%；

胎便吸入症候群/羊水胎便染色 43 件次，占 

15.1%；腦部異常（包含缺氧缺血性腦病變、腦

部出血） 38 件次，占 13.4％；高血壓/妊娠高

血壓以及感染/周產期感染皆有 21 件次，各占 

7.4%。其餘原因依發生案件次為：臍帶繞頸/

臍帶異常、產程異常/產程延長、子宮破裂、糖

尿病/妊娠糖尿病、早期破水/早產、肩難產/臂

神經損傷、前置胎盤等，如表 2-12。

105～111 年胎兒窘迫（產前窒息、產程胎

兒窘迫）居新生兒死亡原因之第一位，第二位

為胎盤早期剝離，第三位是肺高壓/肺出血/肺

擴張不全/呼吸窘迫。顯見直接致死原因與間接

致死因素皆被選定為新生兒死亡原因，希望新

的死亡歸因與周產期相關因素分開呈現的方式

可以更明確了解生育事故發生的狀況與新生兒

直接致死的原因。

表 2-12：105~111 年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原因分析

事故原因 案件次（ 註1） 百分比 （註2）

胎兒窘迫（產前窒息、產程胎兒窘迫） 172 60.6%

胎盤早期剝離 76 26.8%

肺高壓 / 肺出血 / 肺擴張不全 / 呼吸窘迫 47 16.5%

胎便吸入症候群 / 羊水胎便染色 43 15.1%

腦部異常（包含缺氧缺血性腦病變、腦部出血） 38 13.4%

高血壓 / 妊娠高血壓 21 7.4%

感染 / 周產期感染 21 7.4%

臍帶繞頸 / 臍帶異常 19 6.7%

產程異常 / 產程延長 14 4.9%

子宮破裂 10 3.5%

糖尿病 / 妊娠糖尿病 9 3.2%

早期破水 / 早產 8 2.8%

肩難產 / 臂神經損傷 8 2.8%

前置胎盤 7 2.5%

註1：生產事故案件大多為多重原因導致之結果，「案件次」之統計為複選。
註2：以 105~111 年度新生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數為母數計算。（N＝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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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近年來全國新生兒人數有下降的趨勢，112 

年新生兒人數與 111 年相比小幅減少，但 112 

年生產事故救濟之新生兒死亡案件數較111年增

加了 17.6%，此現象值得密切注意追蹤。從機

構層級分析來看，105~107 年以診所個案數為

最多，近年案件數在各層級醫療院所發生個案

數差別不大。顯見各層級生產醫療院所皆應強

化周產期照護與新生兒急救處置之人力設備與

能力。在審定核予救濟的案件分析發現，產婦

多為妊娠 38〜39 週、第一或第二胎產婦，這

也是臺灣生產婦女最常見狀態。但 112 年 40 

歲以上產婦所生新生兒死亡的案例由往年的最

多 6 人跳升到一年 12 人，高危險妊娠中的高

齡產婦生產，醫療機構應給予多加的關注與適

當即時的處理。

105～111 年使用原先的死亡原因歸因方

式，胎兒窘迫（產前窒息、產程胎兒窘迫）

居新生兒死亡原因之第一位，第二位為胎盤

早期剝離所致之新生兒死亡，而腦部異常

（包含缺氧缺血性腦病變、腦部出血）之案

件則在 111 年度顯著增加。112 年開始將直接

導致新生兒死亡原因與其相關周產期因素分

開列表，新生兒死亡原因分析中，以新生兒

腦部異常（包含缺氧缺血性腦病變、腦部出

血） 23 例占 38.3% 最多；其次是胎便吸入

症候群 12 例占 20%；其後是周產期感染 6 例

占 10%。相關周產期因素以胎兒窘迫占最多

共 30 例﹙50%﹚；其次是胎盤早期剝離 9 例

﹙15%﹚。顯見胎兒窘迫和胎盤早期剝離等產

中異常狀況所導致對胎兒的不良影響，引起後

續的新生兒腦部異常和胎便吸入症候群等，是

導致生產事故中新生兒死亡的主要情境。要避

免這些遺憾發生，待產期間密切的監測，及時

發現產婦和胎兒的異常徵象時，給予適當即時

處置，對挽救胎兒和新生兒性命是很重要的起

點。新生兒因產中異常狀況以致出生後活力不

佳、呼吸不良及心跳遲緩，如能正確及時給予

新生兒急救處置方可挽救新生兒的生命，也能

有效減少因窒息所致後遺症的發生。也因此，

推廣並落實新生兒高級救命術至關重要。健保

也自 112 年 9 月起給付高風險新生兒緊急處置

費用。同時參與生產的醫療人員，不管是小兒

科或婦產科醫療人員都應接受新生兒高級救命

術的訓練，取得認證，並在行醫的過程中不斷

從操作中檢討學習與定時演練，才能在突發新

生兒不良狀況時給最正確且即時的救治。

高危險妊娠及生產中無法完全避免的危險

因子，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導致新生兒死亡。所

以孕期中如有高風險之孕產婦應考量適時適地

分娩之可能性，醫療機構也必須衡量是否具備

高危險新生兒及早產兒的照護能力，必要時儘

早轉診。110 年起國家推動「優化兒童醫療照

護計畫」，以改善周產期與兒童急重症醫療照

護，降低兒童死亡率及增進兒童健康福祉，重

要策略之一是藉由建置「周產期照護網絡」，

完備周產期醫療照護系統，以生活圈區域整合

方式設置周產期照護中心，期能藉此強化高危

險孕產婦照護及母體轉診，提升生產與新生兒

急救處置的醫療品質並確保轉送過程中的母嬰

照護品質，以降低新生兒死亡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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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新生兒重大傷害案件分析

一、本年度案件統計與分析

112 年度受理之申請案中，新生兒重大傷

害共 27 件，其中 3 件與生產無因果關係，不

予救濟；核予救濟之 24 件中，中度身心障礙

有 5 件、重度身心障礙有 15 件、極重度身心

障礙有 4 件。茲就核予救濟之 24 件新生兒重

大傷害案件，依其生產機構層級、區域分布、

妊娠週數、妊娠胎次、生產年齡及事故原因分

析如下：

（一）機構層級

按發生生產事故之機構層級分析，診所有 

7 件，占 29.2%；醫學中心和區域醫院各有 6 

件，各占 25%；地區醫院有 5 件，占 20.8%；

如圖 2-29。

圖 2-29：112 年度新生兒重大傷害審定救濟
案件機構層級分布

醫學中心, 6件
25.0 %

區域醫院, 6件
25.0 %

地區醫院, 5件
20.8 %

診所, 7件
29.2 %

圖 2-30：112 年度新生兒重大傷害審定救濟
案件區域分布

臺北區, 5件
20.8 %

北區, 5件
20.8 %

中區, 3件
12.5 %

南區, 6件
25.0 %

高屏區, 5件
20.8%

（二）區域分布

按健保分區分析，南區最多有 6 件，占 

25.0%；臺北區、北區、和高屏區各有 5 件，

各占 20.8%；中區有 3 件，占 12.5%，如圖 

2-30。

（三）妊娠週數

按妊娠週數分析，37 週以上之足月生產

案件共有 21 件，占 87.5%；36 週以下（早

產）生產案件共有 3 件，占 12.5%；案件數最

多的為 38 週，有 7 件，占 29.2%；其次為 39 

和 40 週，各有 5 件，各占 20.8%；37 週有 4 

件，占 16.7%；35 週、36 週，分別有 2 件和 

1 件，各占 8.3% 及 4.2%，如圖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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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妊娠胎次

按妊娠胎次分析，第一胎最多，有 13 

件，占 54.2%；其次為第二胎有 7 件，占 

29.2%；第三胎有 3 件，占 12.5%；再者為第

四胎，有 1 件，占 4.2%，如圖 2-32。

（五）生產年齡

按孕產婦生產年齡分析，30~34 歲最

多，有 9 件，占 37.5%；其次是 35~39 歲，

有 6件，占 25%；25~29 歲及 40 歲以上各

有 4件，各占 16.7%；20~24 歲有 1 件，占 

4.2%，如圖 2-33。

（六）事故原因

112 年使用新版審查表，將造成新生兒重

大傷害的原因和周產期相關因素分開勾選呈

現，以避免之前造成新生兒重大傷害的原因和

相關周產期因素並列無法區隔的狀況。就新生

兒重大傷害原因分析，新生兒腦部異常（包

含缺氧缺血性腦病變、腦部出血）為最主要

原因，有 20 件，占 83.3%；其次為臂神經叢

損傷，有 2 件，占 8.3 %；懷疑為羊膜帶症候

群、雙側腦室周圍影像增加各有一件，各占 

4.2%。如表 2-13。

35週 36週 37週 38週 39週 40週

8 

7 

6 

5

4 

3 

2 

1 

0 

案件數

2

1

4

7

5 5

圖 2-31：112 年度新生兒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妊娠週數分布

圖 2-32：112 年度新生兒重大傷害審定救濟
案件妊娠胎次分布

第一胎, 13件
54.2 %第二胎, 7件

29.2 %

第三胎, 3件
12.5 %

第四胎, 1件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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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歲以上

10 

9

8 

7 

6 

5

4 

3 

2 

1 

0 

案件數

1

4

9

6

4

圖 2-33：112 年度新生兒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生產時年齡分布

至於其相關周產期因素以胎兒窘迫占最

多有 11 例，占 45.8%；胎盤早期剝離為 7 件

次，占 29.2%；臍帶異常及意外、子宮破裂、

肩難產、早產/早期破水，這四項各有 2 件，

各占 8.3%；羊水過多/過少、產程異常/產程遲

滯、懷疑羊水栓塞、嚴重子癇前症且血糖控制

不佳各有 1 件，各占 4.2%；另有一件原因不

明，如表 2-14。

整合而言，112 年造成新生兒重大傷害最

常見的直接原因是腦部異常（包含缺氧缺血性

腦病變、腦部出血），而引起此種腦部異常的

相關周產期因素最重要的是胎兒窘迫及胎盤早

期剝離。肩難產所致的臂神經叢損傷也是新生

兒重大傷害的重要項目。

表 2-13：112 年度新生兒重大傷害審定核予救濟案件原因分析

可能直接原因 案件數（註1） 百分比

新生兒腦部異常（包含缺氧缺血性腦病變、腦部出血） 20 83.3%

臂神經叢損傷 2 8.3%

懷疑為羊膜帶症候群 1 4.2%

雙側腦室周圍影像增加 1 4.2%

總計 24 100.0%

註1：以 112 年度新生兒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數為母數計算。（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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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112 年度新生兒重大傷害審定核予救濟案件之相關周產期因素

相關周產期因素 案件次 發生比率（註1）

胎兒窘迫 11 45.8%

胎盤早期剝離 7 29.2%

臍帶異常、意外 2 8.3%

子宮破裂 2 8.3%

肩難產 2 8.3%

早產、早期破水 2 8.3%

羊水過多 / 過少 1 4.2%

產程異常、產程遲滯 1 4.2%

懷疑羊水栓塞 1 4.2%

不明原因 1 4.2%

嚴重子癇前症、血糖控制不佳 1 4.2%

註1：發生比率計算：事故原因案件次 / 審定案件數*100%

二、歷年統計 
自《生產事故救濟條例》施行日起至 112 

年底所受理之申請案中，新生兒重大傷害案件

共計 211 件，其中 48 件與生產無因果關係，

不予救濟；核予救濟之 163 件中，中度身心障

礙有 60 件、重度身心障礙有 75 件、極重度身

心障礙有 28 件。112 年案件總數與歷年無明顯

差別。105 年沒有申請案，茲就 106 年起依其

生產機構層級、區域分布、妊娠週數、妊娠胎

次、生產年齡及事故原因分析如下：

（一）機構層級

按發生生產事故之年度及機構層級分析，

以診所為最大宗，有 49 件，占 30.1%；區域

醫院次之，有 43 件，占 26.4%；醫學中心及

地區醫院各有 35 件，各占 21.5%；發生在助

產機構有 1 件，占 0.6%，如圖 2-34。歷年新

生兒重大傷害案件之機構層級分布，並無明顯

年度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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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106~112 年度新生兒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機構層級分布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醫學中心 0 4 7 7 4 7 6 35

區域醫院 1 7 6 9 10 4 6 43

地區醫院 1 3 8 5 8 5 5 35

診所 0 10 9 9 4 10 7 49

助產機構 0 0 1 0 0 0 0 1

總計 2 24 31 30 26 26 2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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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分布

按健保分區分析，歷年累積案件以臺北區

最多，有 52 件，占 31.9%，但近三年臺北區

個案數有減少之趨勢；北區次之，共 31 件，

占 19.0%；中區有 28 件，占 17.2%；高屏區有

27 件，占 16.6%；南區有 21 件，占 12.9%；

東區僅有 4 件，占 2.5%，如圖 2-35。綜觀近

年各區個案數之變化，除台北區有減少的趨勢

外，其他區個案數無隨年分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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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112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妊娠週數分布

圖 2-35：106~112 年度新生兒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區域分布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臺北區 1 12 11 10 6 7 5 52

北區 0 2 6 5 8 5 5 31

中區 0 2 5 6 3 9 3 28

南區 0 4 2 1 6 2 6 21

高屏區 1 4 6 6 3 2 5 27

東區 0 0 1 2 0 1 0 4

總計 2 24 31 30 26 26 2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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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妊娠週數

按妊娠週數分析，歷年累積案件數 37 

週以上之足月生產有 126 件，占 77.3%；

36 週以下（早產）生產案件，有 37 件，占  

22.7%。案件最多為妊娠 38 週，共 44 件，占 

27.0%；其次是 39 週有 40 件，占 24.5%；再

其次依序是 40 週和 37 週各有 21 件及 19 件，

各占 12.9% 及 11.7%。近三年 38 週超越 39 週

成為案件數最多的妊娠週數，如表 2-15。

（四）妊娠胎次

按妊娠胎次分析，歷年累積案件中以初產

婦（第一胎）占多數，共 91 件，占 55.8%；

第二胎次之，共 51 件，占 31.3%；第三胎有 

15 件，占 9.2%；第四胎有 4 件，占 2.5%、

第五胎以上有 2 件，占 1.2%。如圖 2-36。

106~112 年之妊娠胎次分布無明顯趨勢變化。

表 2-15：106~112 年度新生兒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妊娠週數分布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總計

33 週 0 1 1 2 0 2 0 6

34 週 0 2 1 2 1 1 0 7

35 週 0 1 2 0 5 1 2 11

36 週 0 2 1 2 5 2 1 13

37 週 0 2 4 4 2 3 4 19

38 週 1 6 6 7 7 10 7 44

39 週 0 10 9 8 3 5 5 40

40 週 1 0 6 4 3 2 5 21

41 週 0 0 1 1 0 0 0 2

總計 2 24 31 30 26 26 24 163

妊娠週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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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106~112 年度新生兒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妊娠胎次分布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第一胎 1 15 18 19 13 12 13 91

第二胎 0 9 12 8 6 9 7 51

第三胎 0 0 1 2 6 3 3 15

第四胎 1 0 0 0 0 2 1 4

第五胎以上 0 0 0 1 1 0 0 2

總計 2 24 31 30 26 26 2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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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產年齡

按孕產婦生產時年齡分析，歷年累積案

件產婦年齡以 30~34 歲居冠，有 51 件，占 

31.3%；35~39 歲有 49 件，占 30.1%居次；

25~29 歲有 33 件，占 20.2%；40 歲以上者

有 19 件，占 11.7%；20~24 歲者有 11 件，

占 6.7%，如圖 2-37。近三年 30~34 歲者皆

占第一位，其餘孕產婦年齡分布無明顯趨勢

變化。

（六）事故原因

106～111 年新生兒重大傷害之原因分析，

歷年累積發生案件之主要原因依序為：胎兒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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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產前窒息、產程胎兒窘迫）有 74 件，占 

53.2%；腦部異常（包含缺氧缺血性腦病變、

腦部出血）有 32 件次，占 23.0%；胎便吸入

症候群/羊水胎便染色為 27 件，占 19.4%；

肺高壓/肺出血/肺擴張不全/呼吸窘迫有 24  

件，占 17.3%；胎盤早期剝離為 17 件次，

占 12.2%；臍帶繞頸/臍帶異常為 14 件次，

占 10.1%；肩難產/臂神經損傷為 13 件次，

占 9.4%；高血壓/妊娠高血壓為 11 件次，占 

7.9%，如表 2-16。

上述資料顯示，歷年來胎兒窘迫一直居

新生兒重大傷害事故原因或周產期因素之第一

位，腦部異常(包含缺氧缺血性腦病變、腦部出

血)之案件則在 111 年和 112 年居新生兒重大傷

害之要因，顯見胎兒窘迫及後續的腦部病變是

造成新生兒重大傷害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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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106~112 年度新生兒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生產時年齡分布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20~24 歲 0 1 3 3 0 3 1 11

25~29 歲 0 7 7 4 8 3 4 33

30~34 歲 1 10 5 7 8 11 9 51

35~39 歲 0 5 15 11 7 5 6 49

40 歲以上 1 1 1 5 3 4 4 19

總計 2 24 31 30 26 26 2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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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106~111 年新生兒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原因分析

事故原因 案件次（註1） 百分比（註2）

胎兒窘迫（產前窒息、產程胎兒窘迫） 74 53.2%

腦部異常（包含缺氧缺血性腦病變、腦部出血） 32 23.0%

胎便吸入症候群 / 羊水胎便染色 27 19.4%

肺高壓 / 肺出血 / 肺擴張不全 / 呼吸窘迫 24 17.3%

胎盤早期剝離 17 12.2%

臍帶繞頸 / 臍帶異常 14 10.1%

肩難產 / 臂神經損傷 13 9.4%

高血壓 / 妊娠高血壓 11 7.9%

產程異常 / 產程延長 7 5.0%

感染 4 2.9%

不明原因發展遲緩 1 0.7%

羊膜帶症候群 1 0.7%

註1：生產事故案件大多為多重原因導致之結果，「案件次」之統計為複選。
註2：以 106~111 年度新生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數為母數計算。（N＝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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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106〜112 年新生重大傷害案件數無明顯年

度變化，其中以足月生產，第一胎或第二胎者

占多數。而在醫療機構層級方面，在 106〜112 

年度總合及 112 年度皆以診所為最多。整合而

言，造成新生兒重大傷害最常見的直接原因是

腦部異常（包含缺氧缺血性腦病變、腦部出

血），而引起此種腦部異常的相關週產期因素

最重要的是胎兒窘迫及胎盤早期剝離。肩難產

所致的臂神經叢損傷也是新生兒重大傷害的重

要項目。

雖然臺灣醫療進步，但完善的周產期醫療

網絡尚在逐步建立中。針對所有孕婦，在產前

檢查時須定期接受母體及胎兒的完整評估，使

用超音波等檢查，加強監測胎兒狀況及子宮內

生長環境，必要時轉介至有能力處理高危險妊

娠併發症之醫療院所接受專業處置。每位產婦

待產過程，均需要密切監測母體狀況及觀察胎

心音變化，若有胎兒窘迫、母體感染、出血、

臍帶異常、肩難產等情況，應立即採取緊急產

科處置及準備新生兒急救。平時的急救演練能

在必要時刻正確及時的施行新生兒急救處置，

如此一來可以有效減少因窒息所致後遺症的發

生。所以推廣落實確實的新生兒急救至關重

要。參與生產的醫療人員，不管是小兒科或婦

產科醫療人員都應接受新生兒高級救命術的訓

練，取得認證。針對有周產期窒息風險的新生

兒，應入住新生兒加護病房，以提供良好的評

估及支持療法，必要時在新生兒加護病房進行

低溫療法等治療措施，期能改善新生兒之預後

及發展。

因此，教育民眾安全孕產的知識，讓懷孕

婦女及家人了解需儘速就醫的異常孕期徵兆；

醫療院所應於產前落實高危險妊娠之辨識，如

懷孕合併早產現象、嚴重高血壓、慢性糖尿病

等，並考量胎兒的狀況，如胎兒生長遲緩或有

先天性異常等，如有上述高危險因素的孕產

婦，應於產前轉診至有能力照護之醫療院所生

產，讓孕產婦於安全的環境下生產，確保產婦

和新生兒於第一時間接受適當的治療；周產期

醫療人員新生兒急救的訓練與認證也是需廣為

施行。將來整合各醫療院所建立運作順暢之周

產期照護網絡與機制，才能保障母嬰安全，減

少新生兒重大傷害所導致的遺憾，與家庭、醫

療、社會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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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胎兒死亡案件分析

一、本年度案件統計與分析

112 年度受理之申請案中，胎兒死亡案件

共計 156 件，其中 13 件因其死亡不屬救濟範

圍或不符申請資格，不予救濟。茲就核予救濟

之 143 件胎兒死亡案件，依其生產機構層級、

區域分布、妊娠週數、妊娠胎次、生產年齡及

事故原因分析如下：

（一）機構層級

按發生生產事故之機構層級分析，醫學中

心有 47 件，占 32.9%；地區醫院有 38 件，占 

26.6%；區域醫院有 34 件，占 23.8%；診所

有 24 件，占 16.8%，如圖 2-38。

圖 2-38：112 年度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
機構層級分布

醫學中心, 47件
32.9 %

區域醫院, 34件
23.8 %

地區醫院, 38件
26.6 %

診所, 24件
16.8 %

圖 2-39：112 年度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
區域分布

南區, 22件
15.4 %

中區, 36件
25.2 %

北區, 30件
21.0 %

臺北區, 37件
25.9 %

東區, 3件
2.0 %

高屏區, 15件
10.5 %

（二）區域分布

按健保分區分析，臺北區有 37 件，占 

25.9%；中區有 36 件，占 25.2%；北區有 30 

件，占 21.0%；南區有 22 件，占 15.4%；高

屏區有 15 件，占 10.5%；東區有 3 件，占 

2.0%，如圖 2-39。

（三）妊娠週數

按妊娠週數分析，37 週以上之足月生產

案件共有 65 件，占 45.5%；36 週以下（早

產）生產案件共有 78 件，占 54.5%，如圖 

2-40。

（四）妊娠胎次

按孕產婦妊娠胎次分析，第一胎最多，有 

78 件，占 54.5%；其次為第二胎有 43 件，占 

30.1%；再者為第三胎有 12 件，占 8.4%；第

四胎有 8 件，占 5.6%；第五胎以上有 2 件，

占 1.4%，如圖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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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112 年度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
妊娠胎次分布

第一胎, 78件
54.5 %第二胎, 43件

30.1 %

第四胎, 8件
5.6 %

第五胎以上, 2件
1.4 %

第三胎, 12件
8.4 %

（五）生產年齡

按孕產婦生產時年齡分析，以 30～34 歲

居冠，有 54 件，占 37.8%；其次為 35～39 

歲有 45 件，占 31.5%；25～29 歲有 21 件，

33週 34週 35週 36週 37週 38週 39週 40週

28 

24 

20 

16 

12 

8 

4 

0 

案件數

17

20

17

24

22

26

15

2

圖 2-40：112 年度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妊娠週數分布

占 14.7%；20～24 歲及大於 40 歲分別為 11 

件、10 件，各占 7.7%、7.0%；小於 20 歲

（含）有 2 件，占 1.4%，如圖 2-42。

（六）事故原因

就胎兒死亡事故之可能直接原因分析，以

不明原因死胎（子宮內胎兒死亡）為最多，有 

47 件，占 32.9%；其他依序為：臍繞頸/臍帶

異常/臍帶意外事故等，有 35 件，占 24.5%；

胎盤功能異常（包括子宮內胎兒生長遲滯）

有 26 件，占 18.2%；胎盤早期剝離有 16 件，

占 11.2%；胎兒窘迫有 5 件，占 3.5%；糖尿

病控制不良有 4 件，占 2.8%；子宮破裂有 3 

件，占 2.1%；雙胞胎輸血症候群有 3 件，占 

2.1%；絨毛膜羊膜炎、母體免疫性疾病、急性

脂肪肝與子癲前症皆為1件，各占 0.7%，如表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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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112 年度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可能直接原因分析

事故原因 案件數（註1） 百分比 

不明原因死胎（子宮內胎兒死亡） 47 32.9%

臍繞頸、臍帶異常、臍帶意外事故等 35 24.5%

胎盤功能異常（包括子宮內胎兒生長遲滯） 26 18.2%

胎盤早期剝離 16 11.2%

胎兒窘迫 5 3.5%

糖尿病控制不良 4 2.8%

子宮破裂 3 2.1%

雙胞胎輸血症候群 3 2.1%

絨毛膜羊膜炎 1 0.7%

母體免疫性疾病 1 0.7%

急性脂肪肝 1 0.7%

子癲前症 1 0.7%

總計 143 100.0%

註1：以 112 年度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數為母數計算。（N＝143）

小於20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20~24歲 40歲以上
0

60

50

40

20

30

10

案件數

2

11

21

5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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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112 年度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生產時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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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統計 
自《生產事故救濟條例》施行日起至 112 

年底所受理之申請案中，胎兒死亡案件共計 

1,001 件，其中 47 件因其死亡不屬救濟範圍

或不符申請資格，不予救濟。茲就核予救濟之 

954 件胎兒死亡案件，依其生產機構層級、區

域分布、妊娠週數、妊娠胎次、生產年齡及事

故原因分析如下：

（一）機構層級

按發生生產事故之年度及機構層級分析，

以醫學中心為最大宗，有 285 件，占 29.9%；

地區醫院居次，有 255 件，占 26.7%；區域醫

院則有 232 件，占 24.3%；診所有 181 件，占 

19.0%；助產機構有 1 件，占 0.1%。111 年度之

案件數除醫學中心較前一年度減少外，其他機

構皆呈現增加。112 年度醫學中心與地區醫院

之案件數與占比數皆較前一年度增加，區域醫

院與診所則較前一年度減少。如圖 2-43。

圖 2-43：105~112 年度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機構層級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醫學中心 9 38 39 40 43 37 32 47 285

區域醫院 7 11 32 27 41 37 43 34 232

地區醫院 4 30 42 33 41 33 34 38 255

診所 3 23 27 23 29 24 28 24 181

助產機構 0 1 0 0 0 0 0 0 1

總計 23 103 140 123 154 131 137 143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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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分布

按年度及健保分區分析，以臺北區為最大

宗，有 254 件，占 26.6%；中區有 200 件，

占 21.0%；北區有 194 件，占 20.3%；南區

有 168 件，占 17.6%；高屏區有 116 件，占 

12.2%；東區 22 件最少，占 2.3%。111 年度

臺北區、中區與高屏區之案件數較前一年度減

少，北區、南區及東區則較為增加。112 年度

臺北區、北區與中區之案件數與占比數較前一

年度增加，南區、高屏區及東區則較為減少。

如圖 2-44。

圖 2-13：112 年度孕產婦重大傷害審定救濟案件妊娠週數分布圖 2-44：105~112 年度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區域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臺北區 6 40 32 31 42 36 30 37 254

北區 1 21 48 29 21 17 27 30 194

中區 9 12 19 23 39 33 29 36 200

南區 4 17 23 24 27 24 27 22 168

高屏區 3 11 17 15 20 18 17 15 116

東區 0 2 1 1 5 3 7 3 22

總計 23 103 140 123 154 131 137 143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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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妊娠週數

按年度及妊娠週數分析，37 週以上之足

月生產案件，有 493 件，占 51.7%；36 週以

下（早產）生產案件，有 461 件，占 48.3%。

累積案件數最多者為 38 週，共 169 件，占 

17.7%；其次為 36 週有 162 件，占 17.0%。就

過去五年分析，108 和 110 年度以 36 週案件

數量最高，109 和111 年度以 37 週案件數量最

高，112 年度則以 38 週案件數量最高。對於小

於 34 週的案件數和占比率，除 111 年度外，呈

現逐年上升的情形。對於大於 39 週以上的占

比率，則呈現逐年下降，如表 2-18。

表 2-18：105~112 年度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妊娠週數分布

妊娠週數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總計

33 週 0 7 13 9 14 11 4 17 75

34 週 1 9 16 13 16 20 17 20 112

35 週 3 15 14 12 23 16 12 17 112

36 週 3 9 27 24 25 25 25 24 162

37 週 2 22 13 16 27 20 36 22 158

38 週 9 20 26 20 24 18 26 26 169

39 週 4 9 22 19 21 16 10 15 116

40 週 1 11 8 10 4 4 7 2 47

41 週 0 1 1 0 0 1 0 0 3

總計 23 103 140 123 154 131 137 143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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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妊娠胎次

按年度及妊娠胎次分析，以初產婦（第一

胎）占多數，有 543 件，占 56.9%；第二胎

次之，有 272 件，占 28.5%。第三胎則有 99 

件，占 10.4%。在高妊娠胎次部分，第四胎以

上之案件數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如圖 2-45。

（五）生產年齡

按年度及孕產婦生產時年齡分析，以

圖 2-45：105~112 年度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妊娠胎次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第一胎 11 65 81 72 86 73 77 78 543

第二胎 10 27 39 37 44 36 36 43 272

第三胎 2 9 17 12 19 15 13 12 99

第四胎 0 1 2 2 4 4 7 8 28

第五胎以上 0 1 1 0 1 3 4 2 12

總計 23 103 140 123 154 131 137 143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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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 歲居冠，有 327 件，占 34.3%；

35~39 歲次之，有 274 件，占 28.7%。105 

至 108 各年度皆多分布於 30~34 歲，109 與 

110 年度均為 35~39 歲最多，另外 110 年度 

40 歲以上者似有增加，111 和 112 年度則回

到 30~34 歲最多。就高齡產婦（35 歲以上）

分析，108 至 112 年度之案件數和占比率分

別為 35 件 （28.4%）、64 件 （41.6%）、

53 件（40.5%）、48 件（35.0%）和 55 件

（38.5%），如圖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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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故原因

105~111 年對於事故原因統計採複選之

「案件次」呈現，百分比為以 105∼111 年度

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數為母數計算，如表 

2-19；經胎兒死亡原因分析，新舊兩種統計方

式皆發現不明原因死胎（子宮內胎兒死亡）占

比最多，分別是 32.9% 和 39.7%。臍繞頸/臍

帶異常/臍帶意外事故次之，分別是 24.5% 和 

27.4%；胎盤早期剝離占比率分別為 11.2% 和 

20.7%；胎盤功能異常（含子宮內胎兒生長遲

滯）在新版審查表之占比為 18.2%，胎盤功能

不全和胎兒生長遲滯在舊版審查表之占比分別

為 12.1% 和 1.2%，112 年度原因分析結果請參

閱表 2-17。

圖 2-46：105~112 年度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生產時年齡分布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總計

小於20 歲 0  1 2 1 1 3 1 2 11

20~24 歲 1 7 9 10 12 9 15 11 74

25~29 歲 7 22 32 26 31 22 29 21 190

30~34 歲 9 36 43 51 46 44 44 54 327

35~39 歲 5 30 43 26 56 35 34 45 274

40 歲以上 1 7 11 9 8 18 14 10 78

總計 23 103 140 123 154 131 137 143 954

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100%

百分比



76

表 2-19：105~111 年度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原因分析

事故原因 案件次(註1) 百分比(註2)

不明原因死胎（子宮內胎兒死亡） 322 39.7%

臍繞頸 / 臍帶異常 / 臍帶意外事故 222 27.4%

胎盤早期剝離 168 20.7%

高血壓 / 妊娠高血壓 110 13.6%

胎盤功能不全 98 12.1%

糖尿病 / 妊娠糖尿病 59 7.3%

胎兒窘迫 50 6.2%

感染 21 2.6%

前置胎盤 16 2.0%

子宮破裂 13 1.6%

胎兒生長遲滯 10 1.2%

註1：生產事故案件大多為多重原因導致之結果，「案件次」之統計為複選。
註2：以 105~111 年度胎兒死亡審定救濟案件數為母數計算。（N＝811）

三、小結

胎兒死亡案件數在 112 年度為 143 件，是

歷年統計來的第二高，僅次於 109 年度的 154 

件。最常見的可能直接原因是不明原因死胎，

約有三成。當胎死腹中發生後，建議醫療院所

除了提供產婦關懷與安全終止妊娠外，應對母

體與胎兒狀況進行檢視。包括母體系統性疾

病、先天感染、胎兒外觀、臍帶及胎盤等是否

有異常之處，並完整詳實記載於病歷，以利找

尋可避免之相關因素。依照妊娠週數的歷年分

析來看，39 週以上胎兒死亡的案件數和占比

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然而，33~34 週以前胎

兒死亡的案件數和占比率，除了 111 年度外，

有逐年上升的情形。由此可見，懷孕時除了

規則產檢、規律生活作息與定期注意胎動外，

對於周產期高危險因子（例如妊娠糖尿病、妊

娠高血壓、胎兒生長遲滯等）應積極追蹤與監

測，並透過超音波檢查、血流監測、胎兒生理

評估及胎兒監視器等各項檢查，評估子宮內環

境，強化周產期風險管控。在孕期糖尿病部

分，中央健康保險署自 110 年 12 月 1 日起對

於懷孕 28 週（含）以上的妊娠糖尿患者，一

天給付 5 片血糖試紙至生產為止。後續為更強

化守護母嬰健康，於 112 年 9 月 1 日再次放寬

自確認懷孕起經診斷有糖尿病患者（包括孕前

已診斷、孕期新診斷與妊娠糖尿病），一天給

付 5 片血糖試紙至生產為止。在孕期中若發

現有必要或不確定風險增加時，宜積極介入處

置，例如住院進一步治療，或考慮及早生產的

可能性。以期降低胎兒死亡的風險，預防此類

事故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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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事故救濟條例》除共同承擔生產

風險外，針對生產事故事件進行風險管控、

成立除錯機制以提升醫療品質，也是很重要

的一環。

在事故原因分析及改善部分，今年度本

部參考國際文獻並邀集專家，修訂生產事故專

業審查表，將主要事故原因歸納為「可能原

因」及「可能先行原因」，以利精確歸因事故

原因；此外，依據專業審查意見，針對生產事

故事件逐案分析，歸納相關議題與建議處置，

包括：周產期併發症及孕產婦疾病之控制與預

防、分娩時機與方式之選擇與指引、胎動監測

與衛教、高危險妊娠轉診、產程監控與管理、

新生兒急救訓練等，並其依時程分為產前、產

中及產後，依照案件個別狀況提供可改善及預

防措施之建議，並於案件審定後將具體內容回

饋至臨床醫療院所。希望透過專業審查意見

之回饋，提供醫療院所進行人員教育訓練之參

考，落實醫療機構內之風險管控，以避免事件

再發生，進而提升孕產婦之醫療照護品質。

為協助醫療機構改善照護流程，針對孕產

婦死亡案件，持續輔導醫療機構進行「孕產婦

死亡事故分析及改善報告」。今年度共進行輔

導3家機構，安排委員與臨床醫護人員共同檢

視相關資料，如事故過程病歷、標準作業流程

等，透過討論定位事故可能相關因素及高危險

妊娠因子，以釐清事故全貌，強化臨床人員對

於危險因子之辨識及評估處置能力，即時回饋

改善建議以預防相同事故再度發生，常見輔導

建議說明如下：

1.	 	產後幫助子宮收縮藥物及止血藥物合

宜的使用。

2.	 	強化新進護理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如：婦產科藥物使用方法、胎兒監視

器的操作及胎心音監測等。

3.	 	制定緊急開刀、輸血的標準作業流

程，建立人員的緊急召回機制。

4.	 	提升腹部內出血的超音波學習判斷、

量測腹圍觀察出血情形。

5.	 	針對根本原因進行改善，持續落實品

質改善，持續追蹤預防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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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實孕產兒安全及產科風險管控部分，

承接世界衛生組織持續關注「孕產兒安全」的

重要性，著重孕產婦於妊娠、分娩和產後階段

之潛在風險進行及早辨識與預防，並鼓勵孕產

婦及家屬積極參與。為此，延續孕產兒年度安

全目標及執行內容，由產科六大風險管控中，

發展「產後大出血」及「妊娠高血壓及子癲

前症」組合式照護措施，分別提供醫療機構於

「產前」、「產中」、「產後」各階段查檢照

護措施，進而提供產婦適當處置與照護。另外

從「事前準備」、「辨識與預防」、「緊急應

變」、「檢討與學習」等層面提供具體的執行

策略及方法，採用階段式風險評估方式及照護

內容，列出包含危險因子評估、緊急處理能力

及項目、轉診時機及機制等查檢清單，讓各層

級醫療機構能依照步驟及內容，實際運用於臨

床照護上，有效進行風險管控。

承上，在「產後大出血組合式照護」中，

於「產前」階段的查檢項目有	3	項，分別為：

產前評估有無產後大出血危險因子、醫療機構

有能力處置高風險病人、根據危險因子評估是

否需要轉診；於「產中」階段的查檢項目有	6	

項，分別為：生產前監測血色素及血小板、對

高風險者須進行連續的胎心音監測評估、產中

評估是否有產後大出血危險因子、有能力執行

超音波檢查、有緊急剖腹生產及人員召回、緊

急後送機制；於「產後」階段的查檢項目有	5	

項，分別為：定期觀察子宮收縮及生命徵象、

啟動輸血的標準作業流程、子宮收縮藥物的使

用、緊急處理能力、緊急後送機制等。而在

「妊娠高血壓及子癲前症組合式照護」則是分

為「事前準備」、「辨識與預防」、「緊急應

變」、「檢討與學習」等層面；「事前準備」

方面有	4	項，分別為：針對妊娠高血壓及子癲

前症具備準備措施、評估妊娠高血壓及子癲前

症危險因子、以標準方式監測血壓、給予適當

建議；「辨識與預防」方面有	3	項，分別為：

具有辨識及預防措施、於第一孕期進行早期篩

檢、給予高風險孕婦適當處置改善胎盤血流狀

況；「緊急應變」方面有	2	項，分別為：具有

緊急應變措施、嚴重子癲前症之辨識及處置；

「檢討與學習」方面則為具有檢討與學習機

制。有關「產後大出血」及「妊娠高血壓及子

癲前症」組合式照護，請參閱台灣病人安全資

訊網（註5）。

本部亦於今年度辦理「孕產安全●你我共

守」的病人安全週活動，設計「醫護人員版」

及「民眾版」之產後大出血組合式照護宣導單

張提供機構及民眾運用，邀集機構共同響應，

分享運用產後大出血組合式照護查檢清單成

果。共有	303	家機構響應，分享發揮創意運

用數位工具和單張素材、以跨團隊提升專業照

護能力等，增進孕產婦及家屬了解產後大出血

風險，進而達到預防及守護孕產婦及新生兒安

全之目標。響應內容經專家評審選出	52	家機

構榮獲「優秀推行獎」、10	家機構榮獲「優

良獎」、10	家機構榮獲「創新獎」及16家機構

榮獲「創意獎」（如圖	3-1、3-2）。

5	台灣病人安全資訊網：https://reurl.cc/93v4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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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病人安全週-產後大出血宣導單張（醫護人員版）

圖3-2：病人安全週-產後大出血宣導單張（民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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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亦持續辦理醫療機構實地輔導及

風險管控推廣課程；輔導並協助機構建立生

產事故內部風險管控機制，遴選可預防改善

之案例，進行	 3	家基層機構實地輔導。由

輔導委員與機構相關人員透過「六大風險實

際案例」採個案諮詢及討論方式，深入了解

機構對病安目標「維護孕產兒安全」執行現

況與困境，並針對事故原因提出改善措施，

給予實質的建議與回饋，以預防相同事故發

生。在風險管控課程，以建立醫療人員風險

管控概念為目的，今年度辦理2場「婦產科

風險概念推廣視訊課程」，課程主題包含

「六大風險管控及產後大出血組合式照護重

點說明」、「如何於機構內建立風險管控機

制」、「高危險妊娠案例分享與胎兒及新生

兒安全案例分享」。透過深入淺出的講解並

搭配實例分享，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第一場課程針對後送醫院，強調接收緊急高

危險妊娠產婦或呼吸窘迫之新生兒，應如何

因應及緊急處置。第二場針對基層機構，強

調與鄰近醫院應建立緊急後送照護網，並於

課程宣導新生兒黃金一分鐘緊急應變措施，

以提供機構面臨新生兒窘迫時能執行適當的

處置。

在共同學習及教育訓練部分，提升機構

建立生產事故通報作業相關觀念，以視訊方

式辦理生產事故事件通報說明會，針對生產

事故通報相關法源、通報規範及程序、通報

統計分析與資料運用（風險管控措施、產後

大出血組合式照護措施、學習案例）、通報

內容填寫及疑義進行說明等，藉由說明會協

助機構建立生產事故通報機制。課程參與人

數共	724	人，整體滿意度為	96.5%，參加機

構類型以區域醫院最多占	39%、其次為醫學

中心占	26%；參加人員職類以護理及助產最

多占	64%、其次為醫師占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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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根本原因分析推廣課程

為讓醫療人員瞭解及運用根本原因分析

工具，邀集專家委員共同研議，於今年度引

用「高位破水引起臍帶脫垂」實際案例，以

模擬臨床情境結合事件設計編撰教材，教材

內容包含學習對象、案例內容（相關人員及

狀態、事件簡述）、根本原因分析（事件分

析前之評估、調查報告、建議改善方案）；

搭配辦理根本原因分析課程，透過學習教材

引導學員運用根本原因分析工具於生產事故

事件中，協助機構瞭解如何進行資料蒐集、

深入探討事件失誤問題點、找出不安全行為

之潛在系統性因素、發展改善建議，以思考

如何避免相同事件再次發生。課程整體滿意

度達	100%，參加機構類型以區域醫院最多占	

55%、其次為醫學中心占	23%；參加人員職

類以護理及助產最多占	66%、其次為醫師占	

21%（如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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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報告資料顯示，產後大出血為造

成孕產婦死亡及子宮切除主要原因，如何預

防產後大出血、進行跨科別聯繫及緊急應變

能力，及時提供產後大出血患者合理處置，

是很重要的課題。而在子宮切除案件中，曾

發生子宮收縮不良/產後大出血、胎盤早期剝

離者居多，胎盤早期剝離是懷孕後半段導致

出血的原因之一；為此，112	年度規劃「胎盤

早期剝離」、「子宮破裂」、「動脈血管栓

塞治療術」及「產後大出血組合式照護」等4

大主題，分別於臺北、臺中及高雄辦理學術

圖3-4：112年度生產事故救濟研討會

研討會，邀請臨床標竿機構透過實務經驗進

行案例分享，增進醫療人員專業知能；並彙

整會中專業建議，以期未來能落實於周產期

醫療照護中，提升整體照護品質。實際參加

人數共為	453	人，參與職類	8	成為「醫師及

護理師」，各佔	42.7%、42.1%，其次為助產

師(士)，佔	6.6%；參加人員任職之醫療機構

層級部分，以區域醫院居多，佔	31.8%，其次

為地區醫院佔	23.5%，醫學中心及診所分別

佔	21.2%、14.6%，總體滿意度達	99.4%（如

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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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本部致力於完善周產期照護網

絡，打造安全友善的生產環境；除此之外，

緩解爭議衝突，改善醫病關係亦是持續關注

之焦點。根據調查，有	72.7%	的民眾認為醫

療機構提供之關懷，對於改善醫病關係有幫

助。為讓臨床醫療人員知悉關懷技巧並運用

於實務，自	110	年度開辦生產事故溝通關懷

與支援工作坊。課程因應不同程度及目的分

為初階課程、進階課程及培訓課程。初階課

程目的為分享生產事故實際案例，學習換位

思考與同理心，體驗事故爭議中不同角色之

想法與立場；進階課程於	 111	年度開辦，規

圖3-5：「生產事故溝通關懷與支援工作坊」課程辦理情形

劃為執行關懷步驟與關懷協調會議的實際運

作流程，案例演練則是導入醫病雙方及醫療

人員之間之衝突演練，強調衝突調解之步驟

並引導同儕支援的想法；112	年度開始辦理

培訓課程，規劃內容為說明關懷與協調的實

際技巧與理論概念，透過不同素材，如：衝

突錄音檔、教學影片等探討不同層次技巧之

運用，內容包含：衝突管理、傾聽層次與技

巧、覺察力訓練及敘事關懷。實際演練則是

進行	1	對	 1	角色模擬演練；完成培訓課程之

臨床人員，未來將於各醫療院所傳授相關經

驗及技巧（如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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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111年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全國

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齡為	31.4	歲，而初次

生育婦女當中，35	歲以上占四分之一，112	年

嬰兒出生數	13	萬	5,571	人為歷年最低，35	歲

以上孕婦會增加罹患妊娠高血壓、子癲前症、

妊娠糖尿病等高危險妊娠合併症之風險；除了

應鼓勵適齡婦女把握時機儘早生產外，良好的

評估及管控周產期高風險因素，在孕期及分娩

各階段採取措施，及早啟動預防機制才能有效

降低事故發生。

因應國際趨勢，本部審視事件原因歸因

方式，調整後之審查表釐清事件原因之真實樣

貌，同時檢視尚能改善之處，藉由除錯機制持

續滾動式檢討生產事故事件，希冀能從過往案

例中獲得寶貴經驗，讓彼此共同學習；確實運

用發展之組合式照護模式，逐步落實於臨床照

護中，減少因妊娠併發症導致之事故。跨專業

領域之互相支援與學習亦為重要議題，臨床醫

療人員須持續學習與演練，精進專業知能與技

術，方能於面對緊急狀況時應付自如，透過團

隊間之合作協調，將傷害降至最低程度。因

此，無論是婦產科或是兒科的醫療人員皆應具

備新生兒急救之能力，於適當時機給予正確即

時的急救處置，後續提供完善的照護環境，健

全周產期孕產婦及新生兒之照護網絡體系。

本部秉持著生產事故救濟條例之初衷，持

續關注醫病雙方互動關係，即時提供事故家庭

關懷及協助，適時解釋及說明病情，均能緩解

事件發生當下帶來的衝擊；建立良好的信任關

係，能緩和醫病緊張關係，避免後續爭議及衝

突產生。醫爭法上路之際，本部導入第三方中

立立場，協助醫病雙方透過爭議調解拉近彼此

認知差距。建構安全、安心及和諧的孕產兒生

產及成長環境，是刻不容緩亦是本部持續追求

達到的目標，需要透過各方協助及努力，守護

國家的重要資產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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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生產事故救濟重要記事

5 月 28 日 台灣女人連線黃淑英理事長向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提出「生育風

險基金」之概念，建議由國家設立基金保障婦女生產風險，並於第	7	屆

婦女健康行動會議發起行動宣言-「營造夥伴關係的生產環境」，籲請政

府研議設立基金保障婦女生產風險。

衛生署侯勝茂署長表示支持婦女健康行動會議所提出之「產科生產非關

對錯（no	fault）補償計畫」，同時考慮未來可擴及麻醉、心臟外科等

科別。

4 月～6 月 衛生署規劃無過失補償制度，對於醫療過程（生育、手術、

麻醉）發生重大傷害或死亡者，予以補償或救濟。透過專家小組會議，

及邀集各級衛生主管機關、醫界與學界代表進行討論，完成擬具共七章

三十四條之「醫療傷害救濟法（草案）」。

衛生署與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共同規劃推動生育事故補償試辦計畫。

5 月 立法委員黃淑英辦公室提出「生育風險補償條例草案」。

7 月 4 日 衛生署擬具「鼓勵醫療機構試辦生育事故救濟計畫」草案並召

開討論會。

9 月 15 日 配合生育事故救濟試辦計畫，衛生署提出婦產科診所醫療品

質提升計畫。

立法委員吳宜臻提出「生育風險補償條例草案」。

7 月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謝卿宏、醫事處石崇良處長及法務部朱兆

民檢察長等人，先後拜會法務部陳明堂次長及羅瑩雪政務委員，爭取支

持「獎勵醫療機構試辦生育事故救濟計畫」。

 7 月 5 日 行政院核定「鼓勵醫療機構辦理生育事故爭議事件試辦計畫」

為期2年，對象為執業登記設有婦產科，並提供接生服務之醫院、診所及

助產所。

93年

95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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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8 日 衛生署成立「生育事故救濟審議委員會」並召開第一次會議，

建立審查共識。

10 月 1 日 「鼓勵醫療機構辦理生育事故爭議事件試辦計畫」開始受理申

請，申請資格回溯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發生之生育事故。

9 月 20 日 公告生育事故試辦計畫延長辦理	2	年，並將範圍由婦產科擴

及手術及麻醉事故。

103 年 ~ 104 年 台灣女人連線及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共同遊說立法委員林

淑芬、田秋堇、黃昭順、蘇清泉等人，提出「《生產事故救濟條例》草

案」。

11 月 18 日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安排審查並通過《生產事故救濟條例》。

12 日 11 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生產事故救濟條例》。

12 月 30 日 總統令公布《生產事故救濟條例》制定通過。

6 月 30 日 《生產事故救濟條例》正式施行。

7 月 13 日 衛生福利部訂定發布「生產事故救濟作業辦法」、「生產事

故救濟審議會設置辦法」、「生產事故通報及查察辦法」。

8 月 26 日 衛生福利部「生產事故救濟專區」網頁正式啟用。

9 月 20 日 「生產事故救濟審議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建立審查共識。

9 月 22 日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黃閔照秘書長於韓國婦產科醫學會年會演

講「臺灣不責難生產事故救濟制度」。

10 月 衛生福利部編印「生產事故關懷手冊」，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同時

出版「生產事故救濟專刊」。	

9 月 26 日 衛生福利部「生產事故救濟專區」線上表單填寫功能上線。

11 月 6 ~ 8 日 韓國醫療糾紛調停仲裁院為瞭解臺灣生產事故救濟制度及

運作經驗，組團來臺參訪衛生福利部、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台灣婦女健

康暨泌尿基金會及馬偕紀念醫院，進行實務經驗交流。

101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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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黃閔照秘書長於巴西世界婦產科醫學會年

度學術研討會演講「臺灣不責難生產事故救濟制度」。

11 月 8 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辦理「醫糾協處與補償

機制研究」國際研討會。

3  月  台灣女人連線以「生育權應包含生產事故救濟之規劃」

（Reproductive	Right	Should	 Include	Childbirth	Accident	Relief	

Measures）為題，於紐約舉辦平行會議，黃淑英理事長分享台灣婦女團

體倡議、推動生產事故救濟機制，並促成法案成立之相關經驗與社會運

動策略。

10 月 「生產事故救濟記錄訪談影片」公益短片廣告託播。

10 月 4 日 衛生福利部公告修正《生產事故救濟條例作業辦法》第7條、

第9條條文，調高產婦死亡及重大傷害（極重度、重度、中度障礙）之生

產事故救濟給付額度上限。

11 月 11 ~ 13 日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黃閔照秘書長於菲律賓「亞太婦產

科醫學會年會暨聯合學術研討會」演講分享「生產事故救濟制度-台灣經

驗（No	Fault	Compensation	The	Taiwan	Experience）」。

1 月 ~ 2 月 因應《生產事故救濟條例作業辦法》修正，完成答客問

Q&A，並更新於生產事故救濟專網。

9 月 2 日 衛生福利部公告，適用修正後之生產事故救濟相關表單。

9 月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黃閔照理事長受韓國婦產科醫學會邀請，線上以

「4-year	results	of	Childbirth	Accident	Emergency	Relief	Act	in	Taiwan」

為演講主題。

4 月 26 日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23	次會議決議通過，新增產前檢

查次數與項目，以建構友善生養的環境。

1 月 生產事故通報系統啟用，通報作業由紙本通報全面改為線上通報。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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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112 年度生產事故救濟活動成果

時間 活動內容

112 年 4 月～8 月 辦理	4	場	112	年度生產事故溝通關懷與支援工作坊。

112 年 5 月 18 日 生產事故事件通報說明會

112 年 9 月 辦理	3	場	112	年度「生產事故救濟研討會」。

112 年 9 月 28 日 公告生產事故動畫影片

112 年 10 月 3 日 產科風險概念推廣課程第一場

112 年 10 月 25 日 產科風險概念推廣課程第二場

112 年 12 月 9 日 根本原因分析推廣課程

112 年 12 月 2023	生產事故救濟報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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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112 年度審定不予救濟案件之診斷與結果

事故結果類型 生產年月 妊娠週數 主要診斷 不予救濟原因

產婦死亡
111	年	11	月 28	週

因血小板增多症引發蜘

蛛膜下腔出血致休克死

亡 與生產無因果關係

112	年	2	月 31	週 顱內動脈瘤破裂

新生兒死亡

111	年	4	月 27	週又	3	天

未滿33週之新生兒死亡 未滿33週，屬生產事

故救濟條例第11條第

2款之救濟排除條件

111	年	11	月 28	週

112	年	3	月 32	週又	1天	

112	年	10	月 32	週又	6	天
未滿33週合併先天性異

常之新生兒死亡

111	年	7	月 37	週又	3	天 先天性心臟病

重大先天畸形或基因

缺陷，屬生產事故救

濟條例第11條第2款

之救濟排除條件

112	年	3	月 37	週又	3	天 多重先天性異常

112	年	4	月 37	週又	4	天 先天性異常

112	年	4	月 39	週又	6	天
先天性基因異常導致先

天性神經肌肉病變

112	年	6	月 34	週又	5	天
自體免疫性溶血性貧血

及嚴重肺出血 與生產無因果關係

112	年	6	月 40	週又	4	天 先天性心臟及肺部異常

新生兒極重度

身心障礙

110 年 10 月 38 週 先天性基因變異

重大先天畸形或基因

缺陷，屬生產事故救

濟條例第11條第2款

之救濟排除條件

112 年 2月 28 週又 2 天
未滿33週新生兒之不良

結果

未滿	33	週，屬生產

事故救濟條例第11條

第	2	款之救濟排除

條件



93

附錄

05
Chapter事故結果類型 生產年月 妊娠週數 主要診斷 不予救濟原因

新生兒輕度 

身心障礙
110	年	9	月 30	週又	1	天

未滿	33	週新生兒之不

良結果

未滿	33	週，屬生產

事故救濟條例第	11	

條第	2	款之救濟排除

條件

胎兒死亡

112	年	1	月 32	週又	6	天

未滿	33	週之胎兒死亡

未滿	33	週，屬生產

事故救濟條例第11條

第	2	款之救濟排除條

件

112 年 3 月 33 週又 1 天

112 年 4 月 32 週又 5 天

112 年 5 月 33 週

112 年 3 月 31 週又 1 天

111 年 10 月 38 週又 6 天

112 年 4 月 27 週又 5 天

112 年 4 月 27 週又 5 天

112 年 2 月 29 週又 3 天

112 年 9 月 29 週

112 年 6 月 36 週又 5 天 先天畸形

重大先天畸形或基因

缺陷，屬生產事故救

濟條例第 11 條第 2 

款之救濟排除條件

112 年 4 月 34 週又 4 天 產婦娩出胎兒後死亡

非為生產事故救濟條

例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明定有請求權之人

所提出之申請

111 年 12 月 33  週
因產婦發生車禍意外所

致
與生產無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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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生產事故救濟業務調查結
果摘要

一、調查目的

為使醫療（助產）機構所提供之關懷內

容及救濟整體作業流程更臻完善，本部特制定

問卷並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婦女健康暨泌尿基金

會，辦理生產事故救濟業務調查。

二、調查概述

以下呈現	112	年度調查結果，採樣對象包

含民眾版及機構版，民眾版為主管機關發送行

政處分函（審定通知）時，以公文附件方式，

檢附滿意度調查之	QR	code	及紙本，請民眾上

網填寫問卷或隨領據寄回；機構版問卷為	112	

年	2	月初寄送，以	111	年度有申請案件之生產

機構為調查對象，使用線上或紙本方式回覆。

112	年度調查共寄出	329	份民眾版問卷、

134	份機構版問卷，共計寄出	463	份；統計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共計回收	355	份問卷，

回收率	76.7%。其中民眾版回收	297	份，回

收率為	90.3%；機構版回收	58	份，回收率為		

43.3%。

三、各項調查結果摘要

(一)申請生產事故救濟之相關流程之滿意度

民眾版

1.	 	59.6%	為委由醫療機構協助申請生產事

故救濟、38.7%	為民眾自行申請生產事

故救濟；在民眾自行申請的案件中，有	

71.3%	為醫療機構告知/協助準備相關

文件。

2.	 	有	90.9%	民眾對所提供之諮詢服務管道

（電話、網站）感到非常滿意或滿意。

機構版

1.	 	有	91.4%	有專責單位協助事故人/家屬

提出申請生產事故救濟業務。

2.	 	有	96.6%	醫療機構對所提供之諮詢服

務管道（電話、網站）感到非常滿意

或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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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版

1.	 	73.7%	的民眾認為在事故發生5日內醫

療機構有主動提供關懷服務。

2.	 	民眾覺得醫療機構主動提供關懷服務內

容包含協助申請生產事故救濟給付（占	

73.7%）、口頭關懷（占	72.7%）、病

情解釋（占	55.6%）、轉介社福或專責

聯絡人（占	26.6%）、協助申請其他經

濟協助（占	25.6%）。

3.	 	74.4%	民眾對於醫療機構所提供之關懷

服務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4.	 	78.1%	民眾對於醫療機構提供之關懷服

務，可促進與醫療機構間之溝通與信任

關係表示非常認同或認同。

5.	 	72.7%	民眾認為醫療機構提供之關懷服

務，對於改善醫病關係非常有幫助或有

幫助。

機構版

1.	 	96.6%	的醫療機構認為在事故發生	5	

日內有主動提供關懷服務。

2.	 	醫療機構所提供關懷服務內容包含口頭

關懷（占	96.6%）、協助申請生產事故

救濟給付（占	93.1%）、病情解釋（占	

89.7%）、轉介社福或專責單位（占	

44.8%）、協助申請其他經濟協助（占	

37.9%）。

3.	 	98.3%	醫療機構認為提供關懷服務或協

助民眾提出申請生產事故救濟，對促進

醫病關係和諧非常有幫助或有幫助。

(三) 申請流程滿意度

1.	 	90.6%	民眾對於「申請生產事故救濟之

作業流程」感到非常滿意或滿意。

2.	 	98.3%	醫療機構表示對申請生產事故救

濟之作業流程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四) 生產事故救濟年報

1.	 	87.9%	醫療機構知道衛福部每年有出刊

「生產事故救濟報告」。

2.	 	知道生產事故救濟報告之醫療機構，有	

96.1%	看過報告中「警示訊息/學習案

例」內容。

3.	 	87.9%	醫療機構表示生產事故救濟報告

內容是有幫助的。

(五) 生產事故救濟制度

1.	 	88.9%	民眾認為當發生生產事故時，政

府提供之生產救濟制度非常有幫助或有

幫助。

2.	 	100%	的醫療機構對於「生產事故救濟

制度」表示非常滿意或滿意。

3.	 	98.3%	醫療機構認為「生產事故救濟制

度」對降低生產事故相關醫療爭議非常

有幫助或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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